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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商务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

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坚

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誉好、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开展产供链国际

合作，持续提升跨国经营能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更加复

杂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为国际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创造新模式。“十

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要求我

们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

动效应，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在此形势下，我国着力推动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绿色、数字等新兴

领域投资合作，实现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43.8亿

美元，同比增长7.1%；对外投资存量3.3万亿美元，分布全球190个国家（地区），连续

9年保持世界前三。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788.2亿美元，同比增长7.7%；

76家中国企业入围2025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

商”榜单，上榜数量连续多年蝉联各国榜首，国际业务规模与综合竞争力持续凸显。境

外中资企业积极助力东道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动力和活

力。 

2025年10月，商务部会同五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的指导意

见》，要求优化完善公共平台与服务，引导企业用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等现有公共产品，提升海外综合服务效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有力支

撑。 

为进一步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和熟悉东道国（地区）营商环境，安全、有序、合法、

合规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国际

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和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等编写了2025年版《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

区）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力求及时、客观、准确地反映东道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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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宏观经济形势、法律法规、经贸政策、营商环境等信息，并关注绿色发展、数字经

济、蓝色经济、标准化国际合作等新情况、新动态。 

希望2025年版《指南》继续为出海企业提供针对性帮助，也欢迎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立足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持续

创新《指南》编制工作，提供时效性强、实用性高的优质信息服务，推动对外投资合作

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编制办公室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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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东临加勒比海，西濒太平洋，北接尼加拉瓜，东南与巴拿

马毗连，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军队的国家，素

有“中美洲瑞士”的美誉。长期以来，哥斯达黎加政局稳定，市场开放，法制健全，环

境保护严格，劳动力素质较高，社会民主自由，经济发展水平在中美洲地区名列前茅，

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哥斯达黎加曾是传统农牧业国，菠萝、香蕉、咖啡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据重要地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哥秉承开放理念，建立保税区体系，大力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重点发展绿色环保、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充分发挥南北连接

美洲、东西毗邻两洋的区位优势，打造国际物流通道，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合作。迄今，

哥斯达黎加已分别与美国、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

亚、智利、秘鲁、新加坡、韩国、英国、厄瓜多尔、阿联酋以及中美洲、加勒比国家签

订了自由贸易协定。2021年5月，哥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该组织全球

第38个、拉美第4个成员国。2024年12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执委会会议宣布为哥斯达黎加成立加入工作组；2025年1月，哥完成加入《数字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DEPA）实质性谈判。2024年底太平洋联盟正式接受哥加入申请。 

2019年2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公布《2018—2050年国家脱碳计划》，制定脱碳目标

和路线图，致力于推动哥斯达黎加成为一个现代化、绿色、零排放、弹性和包容的经济

体。哥注重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改善网络宽带联通、保障数字安全和用户利益、推动信

息通信技术与环境协调发展；哥于2017年底加入经合组织数字经济政策委员会。2022年

5月查韦斯政府上台，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努力提高哥竞争力。哥积极吸引外国投资，

继续保持中美洲地区第二大外资目的地地位；外资打造成的医疗器械集群已成为拉美地

区吸引外资的一个典范。 

自2007年6月1日建交以来，中哥双边关系和互利务实合作健康稳步发展。2015年1

月，习近平主席与哥时任总统索利斯共同宣布两国建立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

关系，中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8年9月，中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

备忘录。随着《中哥自贸协定》《中哥投资保护协定》生效，两国企业积极探寻在基础

设施建设、贸易、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哥斯达黎加工业基础薄弱、自然资源匮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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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容量有限、行政效率有待提高以及标准体系的差异，都是中资企业在哥开展投资合作

必须面对的国情实际。近年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哥合作带来消极影响，也值得中资企业关

注。 

为更好地开拓哥斯达黎加市场，建议中资企业根据哥斯达黎加国情和发展诉求，在

优势领域中选取法律认可、市场需求、经济可行、民众欢迎的项目重点推进，着力找准

双方优势互补点和利益汇合点。结合中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产能合作方向，依托

哥斯达黎加既有政策和平台，抓住哥斯达黎加国家脱碳计划带来的商机，探索在电动汽

车、精密仪器、家电制造、信息技术、产品研发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以投资入股

或收购等方式参与农牧业上下游产业链，推动当地产业升级和自主发展的同时，培育中

国在海外肉类产品和农产品生产基地。此外，中资企业还应注意提升业务水平，着力培

养熟知拉美市场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完成中哥合作的转型升级。 

我处将继续竭诚为赴哥斯达黎加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为两国经贸合作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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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哥斯达黎加（2025年版） 

 

 导言
   

在你准备赴哥斯达黎加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La República de Costa 

Rica，以下简称“哥斯达黎加”或“哥”）投资合作之前，需要了解哥斯达黎加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当地关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法律法规、开展投资合作时应注意的问

题，以及如何与当地政府、居民、媒体和执法部门打交道。《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

指南》系列丛书之《哥斯达黎加》将提供基本的信息，成为你了解哥斯达黎加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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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概况 

1.1 发展简史 

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庶的海岸”，原为印地安人居住

地，156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9月15日独立，1823年加入中美洲联邦，1838年

退出中美洲联邦，1848年8月30日成立共和国，1948年废除军队，成立公共武装力量

（Fuerza Pública），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取消军队的国家。长期以来，哥斯达黎加政局稳

定，市场开放，法制健全，重视教育和环保，劳动力素质和经济自由度较高，是中美洲

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国际地位】哥斯达黎加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是以下主

要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成员：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刑事

警察组织、加勒比国家联盟、拉美经委会、中美洲共同市场、美洲国家组织、中美洲一

体化体系（SICA）、国际移民组织、77国集团、里约集团、泛美开发银行（BID）、伊

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拉丁美洲议会、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拉美开发银行（CAF）、经合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共同体等。 

1.2 自然环境 

1.2.1 地理位置 

哥斯达黎加位于中美洲地峡，属北美洲。东临加勒比海（海岸线长212公里），西

濒太平洋（海岸线长1016公里），北接尼加拉瓜（边境线长309公里），东南与巴拿马

毗连（边境线长330公里）。 

哥斯达黎加国土面积5.11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5066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440

平方公里。中部为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谷地区，周边为热带平原。首都为圣何塞市，

面积4966平方公里。 

哥斯达黎加位于西6时区，比北京时间晚14个小时。无夏令时。 

1.2.2 自然资源 

哥斯达黎加的国土面积仅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0.03%，但拥有全球近5%的物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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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近30%的国土为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总计数量

152个，其中包括4个海洋管理区、12块湿地保护区、1个国家纪念区、30个国家公园、

52个野生动物保护区、9个生物保护区、9个森林保护区、2个绝对自然保护区、33个保

护带。陆地及岛屿保护区面积为1.3万平方米，海洋保护区面积为15.5万平方米。全国森

林覆盖率为52.38%。 

矿产资源有铁、锰、水银、铝土、金、银等。其中，铝矾土、铁、煤矿的蕴藏量分

别达1.5亿吨、4亿吨和5000万吨。金矿主要分布在西北部提拉兰山脉（Tilaran Cordillera）

的中央金腰带区域。碳酸钙矿分布在西北部，品位较高，由石灰石提炼出碳酸钙的纯度

可达99.5%。哥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受到严格限制。 

石油完全依赖进口，主要来自美国，由哥国家石油公司（RECOPE）专营。2012年

起，哥国家石油公司因设施老化暂停原油提炼生产，燃料油全部依靠进口。2024年，石

油进口量约2550万桶，进口额达约21.5亿美元。 

1.2.3 气候条件 

哥斯达黎加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全年分雨季（4月至12月）和旱季（12月底至次

年4月）。中部山谷地区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首都圣何塞（San José）年平均气温最低

为15℃，最高为26℃。周边热带平原地区气候炎热，加勒比海地区夜平均气温为21℃，

日平均气温30℃。 

1.3 人口和行政区划 

1.3.1 人口分布 

据哥国家统计和普查局（INEC）数据，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哥全国人口为533.7

万，男性人口268.4万，女性人口265.3万。城市人口386.5万，农村人口147.2万；劳动年

龄人口423.9万，劳动力239万，就业人口221.1万，失业人口17.8万，就业率52.2%，失

业率7.5%。人口主要集中在圣何塞、阿拉胡埃拉、卡塔戈等省。首都圣何塞市人口35

万。华侨华人约有10万，主要分布在圣何塞、瓜纳卡斯特（Guanacaste）、彭塔雷纳斯

（Puntarenas）、利蒙（Limón）等省。 

1.3.2 行政区划 

哥全国共划分为圣何塞、埃雷迪亚（Heredia）、彭塔雷纳斯、阿拉胡埃拉、卡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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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Cartago）、瓜纳卡斯特、利蒙7个省，下设84个县市，421个乡镇。省为地理区划概

念，非行政机构。 

首都圣何塞市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主要产业包括医疗设备、建筑、

食品、商业等。其他重要城市包括卡尔塔戈、利蒙、阿拉胡埃拉、彭塔雷纳斯等。 

1.4 政治环境 

1.4.1 政治制度 

哥斯达黎加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总统共和制。 

【议会】一院制，称立法大会，行使立法权等重要职权，政府重大决策需经立法大

会审批通过，立法大会被称为国家“第一权力”。立法大会由57名议员组成，议员由全

民直选产生，任期4年，不得连任。立法大会下设政府和管理、经济事务、财政事务、

社会事务、司法事务、农牧业与自然资源六个普通常设委员会，三个拥有立法权的常设

委员会以及荣誉、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科学技术教育等十七个特设委员会。 

本届立法大会于2022年5月组成。民族解放党（PLN）占19席，社会民主进步党（PPSD）

占10席，基督教社会团结党（PUSC）占9席，新共和党（PNR）占7席，进步自由党（PLP）

占6席，广泛阵线党（PFA）占6席。现任议长为民族解放党（PLN）议员罗德里戈·阿

里亚斯·桑切斯 (Rodrigo Arias Sánchez)，任期从2022年5月至2026年4月。 

【司法】最高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由22名法官组成，任期8年。由三个上诉分庭

和一个宪法分庭组成，第一、第二、第三法庭各由5名法官组成，分别处理民事、劳工

和商事、刑事案件，第四法庭（又称“宪法法庭”）由7名法官组成，拥有宪法最终解

释权。大法官由立法大会任命，可连任。现任最高法院院长为奥兰多·阿吉雷·戈麦斯

（Orlando Aguirre Gómez），于2022年9月6日当选，任期4年。地方分省、县、区三级法

院。 

【总统】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全民直选产生，任期4年，不可连任。社

会民主进步党人罗德里戈·查韦斯·罗夫莱斯（Rodrigo Chaves Robles）于2022年5月8

日宣誓就职第49届总统，任期至2026年5月。 

【内阁】本届政府于2022年5月成立。目前主要内阁成员有：第一副总统史特芬·布

鲁纳·内比格（Stephan Brunner Neibig），第二副总统玛丽·穆尼韦·安赫尔穆列尔（Mary 

Munive Angermüller，女）；部长级内阁成员有：总统府部部长（当前空缺），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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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及联络部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维韦斯（Jorge Rodríguez Vives），外交和宗教事

务部部长阿诺尔多·安德烈·蒂诺科（Arnoldo André Tinoco），内政、警察和公共安

全部长马里奥·萨莫拉·科德罗（Mario Zamora Cordero），司法与和平部长杰拉尔德·坎

波斯·巴尔韦德（Gerald Campos Valverde），财政部长诺基·阿科斯塔·哈恩（Nogui Acosta 

Jaén），农业和畜牧业部长维克托·卡瓦哈尔·波拉斯（Víctor Carvajal），经济、工业

和商业部长帕特里夏·罗哈斯·莫拉莱斯（Patricia Rojas Morales，女），环境和能源部

长弗兰斯·塔滕巴赫·卡普拉（Franz Tattenbach Capra），公共工程和交通部长埃弗拉

因·塞莱东·莱瓦（ Efraim Zeledón Leiva），公共教育部长何塞·莱昂纳多·桑切斯·埃

尔南德斯（José Leonardo Sánchez Hernández），卫生部长玛丽·丹尼斯·穆尼夫·安格

米勒（Mary Denisse Munive Angermüller，女，为第二副总统兼任），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长安德烈斯·罗梅罗·罗德里格斯（Andrés Romero Rodríguez），文化和青年部长豪

尔赫·罗德里格斯·维韦斯（Jorge Rodríguez Vives），规划和经济政策部长 玛尔塔·尤

金妮娅·埃斯基维尔（Marta Eugenia Esquivel，女），住房和居民安置部长安吉拉·马

塔·蒙特罗（Ángela Mata Montero，女），科学、创新、科技和电信部长保拉·博冈特

斯·萨莫拉（Paula Bogantes Zamora，女），外贸部长曼努埃尔·托瓦尔·里维拉（Manuel 

Tovar Rivera），妇女地位部长辛迪·塔蒂亚娜·克萨达·埃尔南德斯（Cindy Tatiana Quesada 

Hernández，女），人类发展和社会包容部长约莱尼·莱昂·马切纳（Yorleni León Marchena，

女）， 渔业部长黑内尔·门德斯·巴里恩托斯（Heiner Méndez Barrientos），体育

部长唐纳德·罗哈斯（Donald Rojas）等。 

1.4.2 主要党派 

哥斯达黎加目前共有156个注册政党，其中包括35个全国性政党、23个省级政党和

98个州级政党。当前拥有议会代表权的政党有民族解放党、社会民主进步党、基督教社

会团结党、新共和党、进步自由党和广泛阵线党。 

【民族解放党】哥斯达黎加第一大政党，1952年4月成立，属社会民主性质政党。

对内主张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完善民主制度；对外实行贸易开放政策，加大

吸引外资力度，开展多元外交，支持地区一体化。现任党主席里卡多·桑乔·查瓦利亚

（Ricardo Sancho Chavarría），总书记米格尔·纪廉·萨拉扎尔（Miguel Guillén Salazar）。 

【民主社会进步党】于2018年5月由鲁斯·玛莉·阿尔皮萨·洛伊萨（Luz Mary Alpízar 

Loaiza）成立，党员和领导层由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专业背景、技能和行业的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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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企业家、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家庭主妇、在私营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士、

技术人员等。现任主席鲁斯·玛莉·阿尔皮萨·洛伊萨（Luz Mary Alpízar Loaiza），总

书记路易斯·阿图罗·查瓦里亚·布兰科（Luis Arturo Chavarría Blanco）。现任总统罗

德里戈·查韦斯·罗夫莱斯为社会民主进步党人。 

【基督教社会团结党】1983年12月由民主复兴党、民族共和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人

民联盟党联合成立。该党成立后发展迅速，曾形成与民族解放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基督

教社会统一党是基督教民主国际的成员，是其在美国的地区变体美国基督教民主组织

（ODCA）的积极参与者，该党的主席兼任该组织的副主席之一。现任党主席马里奥·阿

尔贝托·洛里亚·巴兰特斯（Mario Alberto Loría Barrantes），总书记安娜·克里斯蒂娜·巴

尔德洛马尔·埃斯特拉达（Ana Cristina Valdelomar Estrada）。 

【新共和国党】2018年10月成立，为保守派右翼政党，党主席布赫拉尔多·法夫里

西奥·阿尔瓦拉多·穆尼奥斯（Gerardo Fabricio Alvarado Muñoz），总书记莫妮卡·卡

塔兰·马林（Mónica Catalán Marín）。 

【进步自由党】2016年2月成立，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具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

自由商业和自由市场、大麻合法化和平等婚姻。党主席埃利塞尔·范扎格·明茨（Elié

cer Feinzaig Mintz），总书记为阿道夫·克鲁兹·卢斯默（Adolfo Cruz Luthmer）。 

【广泛阵线党】2004年10月成立，定位为民主、社会主义、进步、爱国、女权、环

保、人道主义等的中左翼政党。主席为安娜·伊莎贝尔·特里斯坦·桑切斯路（Ana Patricia 

Mora Castellanos），总书记为乔纳森·赫苏斯·阿库尼亚·索托（Jonathan Jesús Acuña 

Soto）。 

1.4.3 政府机构 

政府设18个部，包括：总统府部，外交和宗教事务部，内政和警察部，公安部，司

法与和平部，财政部，农业和畜牧业部，经济、工业和商业部，环境和能源部，公共工

程和交通部，公共教育部，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青年部，计划和经济政

策部，住房和居民安置部，科学、创新、科技和电信部，外贸部。 

其中，主要经济部门及职能： 

（1）外贸部（Ministerio de Comercio Exterior）。该部是负责制定和执行哥对外贸

易和外国投资政策的机构，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推动哥斯达黎加参与

全球经济的发展。内设内部审计办公室、计划办公室、新闻办公室、法律咨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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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投资与合作处、外贸司（下辖国际贸易谈判处、国际贸易协议实施处）等部门。 

（2）经济工商部（Ministerio de Economía, Industria y Comercio）。该部主要职能是

通过制定和推行相关政策，保障市场良好运转、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监管力度、促进

公平竞争、推动企业活动，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便利和帮助。下设中小企业司、

经济和市场研究司、市场监管司、消费者援助司、国际合作司、贸易救济司、产品质量

司等。 

（3）财政部（Ministerio de Hacienda）。该部是财政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机构，主要

职能是保障公共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依照经济、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实施负责和透明

的财政政策管理，促进哥斯达黎加社会繁荣和公平，保障哥斯达黎加居民生活质量。下

设海关司、财政控制监察司、税务司、财政司、信息和通信技术司、国家预算司、国库

司、公共信贷司等。 

（4）计划和经济政策部（Ministerio de Planificación Nacional y Política Económica）。

该部是哥斯达黎加政府战略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制定、评估、协调、跟踪政府执政战略，

通过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行政府执政理念和目标。内设发展分析司、评估跟踪司、

地区规划司、投资司、国家现代化司、国际合作司、行政司等。 

1.5 社会文化 

1.5.1 民族 

哥斯达黎加国民主要为西班牙、德国、波兰、意大利和犹太人后裔，印第安人数量

少且生活聚居区范围狭小。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占95%，黑人占3%，印第安土著居民占

0.5%，其他民族约占1.5%。 

华人于19世纪来到哥斯达黎加，多为当时筑路工人，现主要从事餐饮、零售等行业。

截至目前，在哥斯达黎加的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 

1.5.2 语言 

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英语在文化程度高的人群中普及率较高。 

1.5.3 宗教和习俗 

【宗教】95%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 

【习俗】哥斯达黎加人坦诚朴实，性格乐观，态度和蔼，为人谦逊，热情好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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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客人友好，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们都会主动打招呼，热情问候，握手致意。男士见

面时要握手；朋友或亲戚见面和分别时，女士要亲吻面颊或拥抱。哥斯达黎加人非常注

重称谓，在社交场合，对成年男子一般称先生，对已婚妇女称夫人或太太，对未婚女青

年称小姐，还喜欢他人称他们的学衔或职衔，并同上面的称谓连用。 

1.5.4 科教和医疗 

【科技】哥斯达黎加重视发展科技，着力提高竞争力与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和

现代服务业持续发展，高技术产品人均出口额居拉美首位。科技和电信部是科技主管部

门，统一协调管理全国科技活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及政策。哥斯达黎加重要科技

政策包括《2022-2027年国家科技创新计划》和《2022-2027年国家电信发展计划》等。 

优势领域包括气候变化、热带农业和电子信息技术等。重点研究机构包括哥斯达黎

加大学、国立大学、科技大学和热带农业研究与教育中心等。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哥斯达黎加劳动力素质在141个参

评国家/地区中位列26位，科技创新优势位列58位。在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

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行榜中，哥斯达黎加在全球排名第74位。 

【教育】哥斯达黎加高度重视发展教育，根据经合组织2023年对哥斯达黎加的经济

调查报告显示，哥斯达黎加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以上，是经合组织国家比例

最高的国家之一。从1869年开始，实行公立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私立学校收费较高，

且不同专业费用差异较大。全国共有教育机构近5000余所，包括576所私立学校，私立

学校多实施双语教学（英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2022年，哥青少年识字率为99.53%。

202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哥斯达黎加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哥全国文盲率为中美

洲最低。哥共有5所公立大学、69所私立大学，主要高等院校为哥斯达黎加大学、哥斯

达黎加国立大学、国家技术学院、远程教育大学以及私立的中美洲自治大学、拉丁美洲

大学等。大学学制为2至10年，包括专科、本科、硕士、博士4种，授予的学位与中国大

学类似。公立大学教学质量高于私立大学。2023年2月，哥斯达黎加大学位列拉丁美洲

大学排行榜第20位。英孚教育“2022英语能力指数”报告显示，哥民众英语水平在全球

111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37位，在拉美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阿根廷。哥斯达黎加

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公共教育部预算达2.6万亿科朗，较2023年增加3.0%，占哥GDP

的5.2%。 

【医疗】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险局（CCSS）成立于1941年11月1日。2023年全国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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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为9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显示，2022年，哥人类发展指数为0.806，在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排名第9位，全球排名第64位。 

哥斯达黎加传染性疾病较少，仅在加勒比海沿岸利蒙省极少数地区偶有疟疾病例出

现。2016年初，寨卡病例在哥出现，哥卫生部采取紧急防控措施，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

制。202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发文表扬哥斯达黎加在消除疟疾方面迈出坚实一步，预

计到2025年哥国境内将不再有疟疾病例传播。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虫咬型登革热

（Chikungunya）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沿岸炎热地区发病率较高，但未出现大面积流行。

螺旋虫在哥斯达黎加消失23年后，于2023年再次出现，2024年2月哥卫生部确认出现全

国首例人感染螺旋虫病例。 

据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2024年7月到访问哥斯达黎加期间的报告显示，2023年，

哥斯达黎加医疗支出占GDP的7.2%，人均医疗卫生支出1658美元。哥斯达黎加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2023年，哥人均寿命为80.91岁，其中，男性平均寿命为78.4岁，女性平均

寿命为83.6岁。 

1.5.5 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 

【工会组织】哥斯达黎加《劳动法》规定，企业可设立工会组织。全国性工会组织

主要有：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Rerum Novarum），约4.6万名会员；

工人运动中心（Central del Movimiento de Trabajadores Costarricenses，CMTC），约10.8

万名会员；胡安莫拉中心（Central Juanito Mora，CJM），约1.7万名会员。 

全国性工会组织在劳动安全卫生委员会、全国工资委员会和劳动高层委员会等政府

技术咨询性机构派有代表，代表工人与政府、企业进行劳动安全、健康、薪酬、福利等

方面的谈判。 

【罢工】公民依法享有集会游行的权利，多为争取薪金待遇及社会福利的行业罢工，

在工会组织下依法和平举行，鲜有社会动荡或暴力流血冲突。 

近年来中资企业投资经营未遭遇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干扰。 

1.5.6 主要媒体 

【电视】哥斯达黎加影响较大的电视频道有私营的6频道、7频道以及国营的11频道。

民众可付费接收近百个电视频道，多为欧美国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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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广播电台是monumental和columbia两家综合性电台。                              

【报纸】《号外报》（EXTRA）为当地第一大报纸，日发行量约15万份，侧重社

会新闻；《民族报》（LA NACION）影响力最大，日发行量超过10万份，内容覆盖政

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共和国报》（LA REPUBLICA）是财经类专业报纸，日发

行量约1万份。此外，还有《自由新闻》《日报》等报刊。 

【网络】影响较大的有《民族报》《共和国报》《自由新闻》《号外报》等报纸媒

体的网络版以及“今日哥斯达黎加”（www.crhoy.com）、“时讯”（www.aldia.cr）等

网站。 

【记者协会】记者无需经过该协会培训即可获得工作许可，记者协会对媒体行业的

影响力有限，组织较为松散。 

1.5.7 社会治安 

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社会失业率上升，毒品犯罪增加，加之法律对

犯罪惩罚偏轻，治安状况呈恶化趋势。当地居民可合法持有枪械，富人家庭多雇用保安。

据哥斯达黎加司法调查署统计，2023年共发生凶杀案907起，是历年之最。2024年，共

发生偷盗案7887起、凶杀案872起。首都圣何塞犯罪案件数量占全国比例最高达36%。

近年来，曾发生中资企业及人员被抢劫案件。 

1.5.8 节假日 

法定假日包括公历新年（1月1日）、民族英雄胡安·圣塔玛丽亚纪念日（4月11日）、

圣日（4月17日、18日）、劳动节（5月1日）、瓜纳卡斯特省并入哥斯达黎加领土纪念

日（7月25日）、天使圣女日（8月2日）、母亲节（8月15日）、独立日（9月15日）、

废除军队日（12月1日）和圣诞节（12月25日）。周六、周日为公休日。 

 

 

 

 

                                           

http://www.crho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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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概况 

2.1 宏观经济 

2024年，哥斯达黎加政府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有所复苏，多项经济指标

较2023年相比有所好转。当年GDP达到953.5亿美元，同比增长4.3%。 

表2-1  2020-2024年哥斯达黎加宏观经济情况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GDP（亿美元） 624 650 692 865 953.5 

GDP增长率（%） -4.3 7.9 4.6 5.1 4.3 

人均GDP（美元） 12352.2 12793.4 13564.1 16841.8 18461.7 

人均GDP增长率（%） -4.1 9.9 10.5 4.4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 

注：国内生产总值按照现价计算。 

【国家收支、赤字】根据哥斯达黎加央行数据，2024年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74100

亿科朗（约合143.9亿美元），占GDP的15.1%；财政支出为92637亿科朗（约合180亿美

元），占GDP的18.9%；财政赤字18537亿科朗（约合36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8%。

哥中央政府基本盈余5207亿科朗（约合10.1亿美元），占GDP比重1.1%。 

【通货膨胀率】根据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数据，2024年哥斯达黎加通货膨胀率为

0.84%。 

【失业率】根据哥斯达黎加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底哥斯达黎加失业率为6.9%。 

【债务情况】根据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数据，截至2025年4月哥斯达黎加累计公共

债务余额29.56万亿科朗（约合573.8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7.4%。其中，内债22.02

万亿科朗（427.5亿美元），占GDP比重为42.8%；外债146.42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4.6%。 

【主权信用评级】截至2024年9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对哥斯达黎加

主权信用评级分别为BB-，展望积极；Ba3，展望积极；BB，展望积极。 

2.2 重点/特色产业 

【工业】以轻工和加工制造业为主，主要有设备仪器、食品、木材、化工等部门。

2024年工业产值为6.37万亿科朗（约合127.4亿美元），占GDP的13%。主要出口精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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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医疗器械、半导体、电气材料等，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依赖进口。近年来，精密仪器

和医疗设备制造业发展很快，2024年出口额86.9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占哥总出口

的44%。 

【农林牧渔业】2024年净产值1.75万亿科朗（约合35亿美元），占GDP的3.6%。哥

斯达黎加是世界第一大菠萝出口国、全球第三大香蕉出口国。2024年，鲜菠萝、香蕉和

咖啡出口额分别为13.47亿美元、11.88亿美元和3.47亿美元。 

【服务业】哥斯达黎加服务业发达，主要包括旅游、餐饮住宿、金融保险、不动产、

商业服务、公共管理、社区服务、中介服务等领域。2024年，哥服务业出口额（不含旅

游业）为106.61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5.8%。 

2024年，哥斯达黎加旅游业增长放缓，受特朗普关税及移民新政、本币升值、社会

治安恶化等影响，2024年9月至2025年3月连续7个月游客人数出现负增长。2024年，全

年外国游客人数计291.9万人次，同比增长6.1%。游客主要来自美国（162.1万人次）、

欧洲（48.5万人次）、加拿大（27万人次）。2023年1月，哥被《福布斯》评为“拉丁美

洲十大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2024年哥在世界经济论坛旅游业发展指数排名中位居中

美洲之首。2024年哥斯达黎加医疗旅游收入4.65亿美元，据当年公布的健康综合指数

（ICRS），哥拥有本地区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拥有1200多家接收外国患者的诊所，牙

科治疗最受欢迎。 

【绿色发展】哥正在实施《国家脱碳计划》，交通、农业等行业取已得重大进展。

哥政府大力推动交通运输系统的电气化和现代化发展。2022年2月，中哥两国政府签订

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援助的谅解备忘录》，2024年1月中国生态环境部

向哥斯达黎加捐赠6辆电动公交车。哥电动汽车市场发展迅速，中国产电车广受好评。

比亚迪、小鹏、江淮、奇瑞、吉利等熟知品牌纷纷进驻哥并开设门店，比亚迪连续4年

成为哥最畅销电车品牌。 

【大型企业】哥斯达黎加大型企业包括： 

（1）多斯匹诺斯乳制品集团（Cooperativa de Productores de Leche Dos Pinos, R.L.）。

该企业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乳制品产业领军企业，日产超140万升优质牛奶，占哥斯

达黎加国内乳制品市场82%的份额。 

（2）国家电力电信公司（Instituto Costarricense de Electricidad）。就资产规模而言，

该企业为中美洲第三大企业。截至2021年底，该企业资产总额6.67万亿科朗（约合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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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共有1.5万名员工。 

（3）国家石油公司（Refinadora Costarricense de Petróleo SA）。截至2021年底，该

企业资产总额为1.15万亿科朗（约合17.4亿美元）。 

【大型外商投资企业】哥斯达黎加英特尔（Intel Costa Rica）、可口可乐（Coca Cola 

Femsa）、中美洲沃尔玛（Walmart Centroamérica）等。 

2.3 基础设施 

2.3.1 公路 

哥斯达黎加全国公路总长约4.4万公里，其中11.8%的路段是柏油路。截至2022年12

月，哥共有19条主要高速路，总长约2027.26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4.6%。 

【泛美高速公路】全长644公里，贯穿南北，连接邻国尼加拉瓜和巴拿马。道路长

期缺乏维修与新的投资，整体路况欠佳。 

2.3.2 铁路 

20世纪70年代，哥斯达黎加建设通往太平洋和大西洋港口的铁路，但数十年间，因

管理不善及缺少国家资金支持，铁路网大幅萎缩。2005年起，圣何塞至周边城市的铁路

恢复运营，但由于设备老化和乘客较少，几无盈利，目前运行的仅有323公里。哥斯达

黎加主要有3条城际铁路线路：贝伦—帕瓦斯—库里达巴特（Belén-Pavas-Curridabat）、

卡尔塔戈、阿拉胡埃拉—里奥塞贡多—埃雷迪亚—圣何塞。据哥斯达黎加铁路局数据，

2021年铁路货运量约为：香蕉84268箱，钢89615吨，纸和纸板123集装箱；客运量约361.3

万人次。 

目前欧盟拟为哥斯达黎加提供超10亿欧元资金发展电动火车及全链条产业。 

哥国内尚未建高速铁路和地铁。 

2.3.3 空运 

哥斯达黎加有两个国际机场：胡安·圣塔马利亚国际机场，位于阿拉胡埃拉省，距

首都圣何塞约16公里；达尼埃尔·欧杜拜尔国际机场，位于北部瓜纳卡斯特省著名旅游

城市利比里亚。2024年，哥两个国际机场共接待外国游客266.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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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圣塔马利亚国际机场营运商业航空公司共25家，货运航空公司共4家，与美

洲及欧洲的16个国家的32个目的地设有直航线路。2023年3月，胡安·圣塔马利亚国际

机场被英国skytrax审计公司评为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最佳地区机场、员工最佳机场及最

干净的机场，及全球进步最快机场第六名；2024年被国际机场协会（ACI World）评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500万至1500万名乘客类别最佳机场。目前正计划投资3.9亿美元

进行现代化改造。 

中国至哥斯达黎加没有直航航线，多经过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洲国家中转。 

                                             胡安•圣塔马利亚国际机场 

2.3.4 水运 

    哥斯达黎加航道总长730公里，主要货运港口为利蒙港、莫因港和卡尔德拉港。利

蒙港和莫因港位于大西洋一侧，卡尔德拉港位于太平洋一侧。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

委员会2021年最新版本的港口报告显示，莫因港排名第15位，卡尔德拉港排名第40位。 

卡尔德拉港作为面向亚洲及美国西部的重要门户，由卡尔德拉港口协会特许经营。

目前港口堆场空间容量已达100%，泊位空间容量超95%，集装箱运营能力已达124%，

超负荷运作，且设施陈旧。哥正计划在现在的特许经营到期后启动新的招标程序，并拟

对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 

利蒙港和莫因港组合为利蒙港综合体，主要面向北美、南美、加勒比及欧洲等地区，

由大西洋沿岸港口和经济发展委员会（JAPDEVA）特许经营。2019年2月28日，荷兰APM

港口管理集团投资10亿美元建设的哥利蒙省莫因港APM集装箱码头正式投入运营，货物

可直达欧洲和亚洲市场，港口连通性跃居中美洲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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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蒙港口                                                         

2.3.5 电力 

为落实国家环保政策，哥斯达黎加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发电，减少燃油发电比重。哥

斯达黎加是中美洲国家中装机总量最大的国家，发电量占中美洲地区总发电量的22%，

可以满足目前国内的电力需求，足够供给各类工业企业用电，无需建造自备电厂。 

根据哥国家电力公司（ICE）统计，2024年，全国发电总量共12566.7吉瓦时，89.4%

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水力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66.94%，地热占11.92%，风能占

9.86%，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占0.69%，火电占10.59%。全国用电需求12790.6吉瓦时，同

比增加4.06%。 

哥斯达黎加电力输送能力为12063MVA，电压等级为138KV和230KV，输电线路总

长为2986公里。全国电网覆盖率达99.38%，并通过中美洲电力连接系统（Siepac）与危

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间形成了区域互联电网。该电力

输送系统线路总长1792公里，其中哥境内线路长度500公里。 

2.3.6 数字基础设施 

【电信】哥斯达黎加电信监管局报告显示，2024年底哥共有60.8万个固定电话用户，

698万个移动电话用户。2024年，哥三大主要电信运营商Kolbi、Liberty和Claro的市场占

有率分别为42.2%、34.5%和23.3%。 

2023年8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发布《5G及以上网络安全措施条例》(下简称“5G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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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拒绝非《布达佩斯公约》签约国参与哥5G部署，实质上将中国公司华为排除在

外。哥国家电力公司内部工会已向哥行政法院提出针对5G行政令的临时禁令，该临时措

施于2024年2月生效。有关法律争斗仍在进行中，哥国家电力公司5G招标全面暂停。 

【互联网】1993年1月，哥斯达黎加成为拉美地区第五个拥有互联网服务的国家，

排在巴西、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后。哥斯达黎加互联网应用普遍，主要中心城市和

海边城市可以接入宽带。 

哥斯达黎加电信监管局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531.6万。2023

年底哥固网接入用户达120万，2024年三大电信运营商Kolbi、Claro、Liberty的4G移动数

据平均下载速度分别为21.8Mbps、19.8Mbps、23.6Mbps。 

【工业技术4.0】哥斯达黎加高度重视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工业

附加值和企业竞争力。据外贸促进局2021年“工业4.0”报告，信息和通信部门企业约有

450家，其中约12%基于“工业4.0”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主要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和人工智能等。 

【电子商务】近年来，哥斯达黎加电子商务飞速发展。据外贸促进局2021年报告，

哥斯达黎加共有235家电子商务公司。根据全球电子商务数据监测公司PCMI的数据，哥

斯达黎加是中美洲领先的电子商务市场，2024年的电商销售额接近15亿美元。Amazon

等网络零售平台、UberEats、DiDiFood等在线点餐平台，以及Paypal、Sinpe Móvil等移

动支付平台的普及和发展极大便利民众生活。 

2.4 物价水平  

表2-2  哥斯达黎加主要食品价格（2024年6月） 

序号 名称 单位 价格（科朗） 

1  牛奶 盒（1000ml） 1375 

2  小麦面粉 袋（905g） 1565 

3  食用油 3000ml 5000 

4  鸡蛋 1公斤 2295 

5 大米 袋（4KG） 3885 

6  西红柿 1kg 1535 

7  土豆 1kg 1385 

        资料来源：根据哥斯达黎加automercado超市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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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展规划 

【国家发展规划】2022年4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战略规划》，这

一长期规划旨在巩固自己作为一个包容性国家的地位，使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高惠及所

有部门，在生态可持续的环境中谋求最大的福祉。原文链接： 

https://observatorioplanificacion.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plan/files/Plan_Estrat%C3%

A9gico_Nacional_PEN_Abril_2022_compressed.pdf 

2022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发布《第五个开放国家行动规划》（2023-2027），致力

于实现扩大青年就业、预防犯罪、发展地方数字经济、数据公开及打击腐败、解决司法

积压问题及开放议会的政策审查和更新六大承诺。该短期规划与2015年联合国《2023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原文链接： 

https://www.opengovpartner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23/12/Costa-Rica_Action-Pl

an_2023-2027_December.pdf 

【经济发展规划】2022年底，哥斯达黎加政府公布《2023—2026国家发展和公共投

资规划》，该规划将作为查韦斯政府执政期内的行动基础和指导方针。规划确定了7个

国家目标（经济增长、减少失业、减少贫困、减少债务、保障社会安全、改善社会不平

等、减少碳排放）、48个部门目标及239项部门目标，主要为可持续和共同发展、创新、

竞争力和生产力、地区发展、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人身安全、社会健康和安全、基础

设施、交通和区域管理。原文链接： 

https://sites.google.com/expedientesmideplan.go.cr/pndip-2023-2026/pagina_principal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1年5月，西班牙INECO工程公司为哥斯达黎加政府编制

完成《2011—2035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报告》，总体框架为：（1）概述；（2）发展

的目标和挑战；（3）交通基础设施现状；（4）规划时间进度；（5）交通体系战略分

析（优劣势、机遇和挑战等）；（6）道路、码头和机场领域的优先和次优先发展分析；

（7）规划实施措施分析；（8）经济和融资框架；（9）实施方法论总结。规划总投资

为585.05亿美元，其中，中期（2011—2018）投资额为85.01亿美元，远期（2018—2035）

投资额为500.04亿美元；总投资额中89%为地面交通（76.63%集中在公路建设、扩建和

改造，公共交通占3.72%，轨道交通占8.45%）；融资需求372.85亿美元，占总投资的64%。

原文链接： 

https://www.mopt.go.cr/wps/portal/Home/informacionrelevante/planificacion/planTrans

https://observatorioplanificacion.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plan/files/Plan_Estrat%C3%A9gico_Nacional_PEN_Abril_2022_compressed.pdf
https://observatorioplanificacion.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plan/files/Plan_Estrat%C3%A9gico_Nacional_PEN_Abril_2022_compressed.pdf
https://sites.google.com/expedientesmideplan.go.cr/pndip-2023-2026/pagina_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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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s/pnt/ 

在《2011—2035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报告》框架下，哥斯达黎加公共工程和交通

部于2019年出台了《2019—2024基础设施和交通产业战略规划》，旨在减少城乡交通基

础设施差距，促进多式联运公共交通系统的可持续性、有效性、可获得性和安全性，发

展物流网络、降低物流成本，完善有关公共政策和条例，通过使用创新技术降低交通运

营成本、增强运输安全等。原文链接： 

https://www.mopt.go.cr/wps/wcm/connect/7e0073d1-1362-4ab1-b9ea-eaad500d5177/Pl

an+Estrategico+Sectorial+2019+2024.pdf?MOD=AJPERES 

为配合国家脱碳计划的推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哥斯达黎加政府制定

《2018-2030电动交通国家计划》并出台《绿色交通激励法》，大力推进交通电气化发

展。原文链接：https://sepse.go.cr/documentos/PlanTranspElect.pdf 

【国家科技创新计划】2022年，哥政府公布《2022—2027年国家科技创新计划》，

旨在新冠疫情后，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手段进一步发展国家经济，使其恢复活力，并

在团结、包容、公平和发展的框架内为人民带来福祉。原文链接： 

https://www.micitt.go.cr/wp-content/uploads/2022/06/Plan_Nacional_Ciencia_Tecnolog

ia_Innovacion_2022-2027.pdf 

【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划】2024年3月，哥政府发布《加强哥斯达黎加半导体产业路

线图》，旨在通过加大人才培养、政策倾斜、投资牵引和监管改进，指导公共机构加强

哥半导体产业可持续发展。原文链接： 

https://www.comex.go.cr/media/10187/hrs_vfinal_21-3-24.pdf 

【绿色经济发展规划】2019年，哥政府出台《2018—2050国家脱碳计划》，旨在到

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目标。该战略规划主要涉及10个具体目标： 

（1）实现公共交通系统零排放，减少私家车使用，增加非机动车使用。2035年：

70%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实现零排放，大都会区快速客运轨道交通实现100%电力驱动；

2050年：100%公交车和出租车实现零排放；公交系统取代私家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 

（2）逐步实现轻型燃油车到零排放车辆的转换，推广共享自动驾驶汽车，在全国

范围内建立充电桩网络和零排放技术补充基础设施。2025年：摩托车销量增长渐趋稳定，

采用利于零排放摩托车销售的市场标准；2035年：25%的车辆为电动车；2050年：销售

市场100%的新轻型车为零排放车辆；60%的轻型车（私家车和公务车）为零排放车辆。 

https://www.micitt.go.cr/wp-content/uploads/2022/06/Plan_Nacional_Ciencia_Tecnologia_Innovacion_2022-2027.pdf
https://www.micitt.go.cr/wp-content/uploads/2022/06/Plan_Nacional_Ciencia_Tecnologia_Innovacion_2022-20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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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采取低碳技术减少货运车辆对环境的影响。2022年：国

家建立货运车辆排放台账。启动试点计划，提高车辆效率以改善交通物流条件；2050年：

至少50%的货运车辆是高效的；排放量相比2018年减少20%。 

（4）完善国家电力系统，保障新能源供应，通过行政和商业程序的数字化改善用

户办理效率。2030年：全国电网实现100%新能源发电；2050年：电能成为交通、住宅、

商业和工业主要能源。 

（5）发展高效低排的商用、住宅用和办公用建筑。2030年：100%新建商用、住宅

用和办公用建筑采用高适应性和低排技术进行设计和建造；2050年：100%商用、住宅

用和办公用建筑采用低排放标准，且厨房和热水系统需采用新能源。 

（6）通过采用电力、可持续和更高效的生产程序，推动工业部门现代化。2030年：

建立全面的商业战略和模型，自产品生产到分销再到废弃全过程均需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2050年：工业部门更多地依赖低排放的能源。 

（7）在分类、再利用、最终处理的高效和低排放基础上，发展垃圾综合处理系统。

2022年：拥有旨在减少有机垃圾甲烷排放的国家优选技术战略和规划；2030年：形成旨

在减少垃圾产生和有效利用垃圾的居民和企业文化；2050年：全国范围内100%地区具

备垃圾回收、分类、再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解决方案。 

（8）支持采用高效、低碳的食品生产技术，出口商品并供自身消费。 

（9）巩固基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畜牧业生产模式。2050年：国

内生产者依据可持续、有竞争力和低排放标准采取更为先进的技术。 

（10）完善城市、乡村和沿海地区的土地管理模式，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保护生物

多样性，维护和增加森林覆盖率，保护生态系统。2030年：森林覆盖率提高至60%。原

文链接：https://cambioclimatico.go.cr/wp-content/uploads/2019/02/PLAN.pdf 

2020年12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发布题为《2020国家贡献》的文件，旨在明确未来十

年环保减排方面的目标和政策，涉及交通、能源、海洋和气候金融等13个领域。根据该

文件提出的目标，2030年，哥斯达黎加排放量将降至911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较2012年

1180万吨实际排放量减少22.8%。原文链接：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Costa%20Rica%20First/

NDC%20Costa%20Rica%202020%20-%20Contribuci%C3%B3n%20Nacionalmente%20Det

erminada%20de%20Costa%20Rica%202020%20-%20Metas%20titulares.pdf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Costa%20Rica%20First/NDC%20Costa%20Rica%202020%20-%20Contribuci%C3%B3n%20Nacionalmente%20Determinada%20de%20Costa%20Rica%202020%20-%20Metas%20titulares.pdf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Costa%20Rica%20First/NDC%20Costa%20Rica%202020%20-%20Contribuci%C3%B3n%20Nacionalmente%20Determinada%20de%20Costa%20Rica%202020%20-%20Metas%20titulares.pdf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Costa%20Rica%20First/NDC%20Costa%20Rica%202020%20-%20Contribuci%C3%B3n%20Nacionalmente%20Determinada%20de%20Costa%20Rica%202020%20-%20Metas%20titula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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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经贸合作  

3.1 经贸协定 

哥斯达黎加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和中美洲一

体化体系的成员国，与智利、中国、新加坡、中美洲（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巴拿马）、多米尼加、美国、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加拿大、巴拿马、

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含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克、格

拉纳达、圭亚那、牙买加、圣茨基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卢西亚、苏里

南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AELC）（含挪威、瑞士、列支

敦士登及冰岛）、韩国、英国、厄瓜多尔、阿联酋等多个国家或组织分别签署有自贸协

定。 

哥斯达黎加已经与德国、阿根廷、加拿大、智利、中国、韩国、阿联酋、西班牙、

法国、荷兰、巴拉圭、卡塔尔、捷克、瑞士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

促进及保护相关协定。 

哥斯达黎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缔约方。

2022年8月，哥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4

年11月，CPTPP执委会会议宣布哥斯达黎加加入工作组。2022年10月，哥正式申请加入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2025年1月完成加入实质性谈判。2024年底，太

平洋联盟正式接受哥加入申请。 

3.2 对外贸易 

【货物贸易】据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数据，2024年，哥斯达黎加货物贸易总额为

4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6.9%。其中，出口总额为198.94亿美元，同比增长9%；进口总

额为236.84亿美元，同比增长5.2%。 

2024年，哥斯达黎加主要出口商品为医疗器械、医用假肢、菠萝、香蕉、浓缩果汁

及原料、咖啡等；主要进口商品为汽油、柴油、集成电路等。 

主要贸易伙伴为：美国（双边贸易总额179.03亿美元）、中国（双边贸易总额44.06

亿美元）、荷兰（双边贸易总额20.46亿美元）、墨西哥（双边贸易总额18.64亿美元）、

危地马拉（双边贸易总额16.8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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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2024年，哥服务业出口额为161.1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9%。其他商

业服务占42%，旅游业占34%，信息技术服务占15%，加工服务占4%，运输业占3%。 

3.3 吸收外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哥斯达黎加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服务业、房地产业和商业。2024年哥新吸引外国投资项目数量61个，涉及旅游、半导体

和自由贸易区等领域，45家国际公司进行再投资。其中自贸区投资占64.3%。从行业看，

67.4%的投资流入制造业，其次是旅游业占13.9%，房地产业占6.8%，服务业占5.1%，

金融业占2.4%，商业占1.9%，农业占1.4%，农产品加工业占1.3%。 

根据哥发展倡议联盟（CINDE）报告，2024年有21家新的服务、制造和旅游基础设

施公司确认进驻哥斯达黎加，其中14家从事企业服务，4家从事生命科学，2家从事先进

制造业，1家从事旅游基础设施。这些公司主要来自美国及芬兰、瑞士、韩国和秘鲁等

非传统投资来源国。 

据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统计，2024年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43.22亿美元，较上

年增长14%。截至2024年底，哥斯达黎加吸收外资存量为674.6亿美元。主要外资来源国

为美国、比利时、瑞士、巴拿马及哥伦比亚。其中，美国对哥斯达黎加的直接投资占哥

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67.3%。 

2023年2月，哥斯达黎加被列入欧盟不合作税收管辖区黑名单，于同年10月转入灰

名单。2025年2月欧盟理事会宣布由于哥积极的改革作为，决定将其从欧盟不合作税收

管辖区名单中除名。 

3.4 外国援助 

【国际援助合作】哥斯达黎加规划和经济政策部数据显示，2023年，哥共接受国际

援助资金23.12亿美元，同比减少17.5%；其中，有偿援助（国际贷款）为21.5亿美元（93%），

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1.62亿美元（7%）。双边援助占3.96%，主要来自美国（62.68%）、

日本（17.07%）、德国（8.2%）、中国（3.77%）及西班牙（3.24%）；多边援助主要

来自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BCIE）（45.17%）、世界银行（29.72%）、欧洲投资银

行（11.26%）及美洲开发银行（11.2%）。接受的所有国际经济援助中54.76%投入基础

设施与交通领域；接受的技术援助中40.89%涉及安全及司法。 

https://www.cinde.org/en/why
https://www.cinde.org/en/sectors/smart-manufacturing/life-sciences
https://www.cinde.org/en/sectors/health-and-wellbeing/tourism-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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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哥规划和经济政策部共执行了16个南南合作项目（其中11个项目为供方，

3个项目为需方，2个项目既为供方也为需方），较上年下降72%；19个三方合作项目。 

3.5 中哥双边经贸合作 

3.5.1 双边协定 

【双边经贸协定】 

2010年4月8日，中国商务部和哥斯达黎加外贸部签署《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

协定》，2011年8月1日正式生效。 

2007年10月24日，中国商务部和哥斯达黎加外贸部签署两国《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

的协定》，2016年10月生效。 

2022年4月7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哥斯达黎加经济工商部签署《标准化

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领域谅解备忘录》。 

2023年，中国海关总署和哥斯达黎加海关总署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

协议》。 

3.5.2 双边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2024年，中哥货物贸易额为77.6亿美元，同比增长36.1%。其中，

中方出口33.8亿美元，同比增长21.4%；中方进口43.8亿美元，同比增长50.1%。 

表3-1  2020—2024年中哥双边货物贸易统计 

年份 
金额（亿美元） 累计比去年同期±（%）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进出口 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2020 22.1 15.4 6.7 -1.8 1.0 -7.5 

2021 30.7 22.5 8.2 39.3 46.9 22.0 

2022 43.78 23.69 20.1 42.7 5.2 146.5 

2023 57.02 27.84 29.18 30.84 18.53 45.25 

2024 77.6 33.8 43.8 36.1 21.4 50.1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据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数据，2024年中哥货物贸易额44.06亿美元，同比增长

16.2%。其中，哥方出口3.69亿美元，同比下降7.8%；哥方进口40.37亿美元，同比增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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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20—2024年中哥双边货物贸易统计 

年份 
金额（亿美元） 累计比去年同期±（%） 

进出口 哥方出口 哥方进口 进出口 哥方出口 哥方进口 

2020 24.02 2.08 21.94 1.73 41.34 -0.9 

2021 34.24 3.44 30.8 42.54 65.44 40.38 

2022 37.53 3.9 33.64 9.64 13.53 9.21 

2023 40.11 4.58 35.52 6.84 17.51 5.6 

2024 44.06 3.69 40.37 16.2 -7.8 19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 

2024年，中方对哥主要出口机动车、智能手机、印刷电路、电视机、钢制轧材、轮

胎等；主要进口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冻牛肉、冷冻橙汁、水果、咖啡等。 

3.5.3 中国对哥投资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4年，中国对哥斯达黎加直接投资流量为41万美元。截至2024

年末，中国对哥斯达黎加直接投资存量为667万美元。 

表3-3  2020-2024年中国对哥斯达黎加直接投资统计 

（单位：万美元）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年度流量 2,849  -60  -215 214 41  

年末存量 6,590  3,575  1,220 807  667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5.4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承包工程】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4年中国企业在哥斯达黎加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6份，新签合同额1.0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365.2万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人，

年末在哥斯达黎加劳务人员31人。 

【工程标准相关规定】哥斯达黎加工程项目执行中美洲标准、美国标准和本国标准。

关于质量验收，政府公共工程法律要求保质期5年，隐性缺陷责任期10年。 

3.5.5 境外园区 

中国企业在哥斯达黎加尚未开发建设境外园区。2015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与哥斯

达黎加外贸部签订《关于开展中国—哥斯达黎加特区可行性研究的谅解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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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环境 

4.1 投资吸引力 

从投资吸引力角度看，哥斯达黎加具备以下优势： 

（1）地理位置优越 

哥斯达黎加南北连接美洲、东西毗邻两洋，辐射能力强，构建国际物流通道的区位

优势明显。 

（2）法制健全 

哥斯达黎加拥有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市场准入、行业标准、税收、经营范围、劳

工使用、金融监管等方面均有法可依，营商环境规范。 

（3）制度保障 

1990年，哥斯达黎加颁布《保税区制度法》（第7210号法律）并正式推行保税区制

度，标志着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战略正式启动。政府谋求优化产业布局，提升

国家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先后成立投资促进局、外资后续协调委员

会等专设机构，吸引外资重点放在污染小、附加值高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或服务型产业。 

（4）政策优惠 

哥斯达黎加对外国投资持积极欢迎态度，除个别领域外无特别限制，并给予国民待

遇。外汇可自由兑换，外国投资资本、利息、红利等可自由汇出。保税区体制是吸引外

资的主要形式，区内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鼓励对外出口，带动产业升级。近

年来，公共投资主要流向环保、电力、电信、交通基础设施、卫生和金融等行业。 

哥斯达黎加政府对外积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内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从简化行政

手续到重视社会公益，从高新技术获取到基础设施改善，从重点教育领域推广到专业人

力资源培训，从合作模式自我创新到商业习惯国际接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全方位配套

服务。经过多年努力，凭借稳定的政局、透明的法律制度、优惠的税收政策、平稳的物

价水平、健康的金融体系、便利的市场准入、高质量的人才队伍等综合优势，哥斯达黎

加成功吸引了英特尔、宝洁、惠普、卡夫、亚马逊、罗氏等国际跨国企业落户。 

2023年3月15日，哥总统查韦斯、外贸部长托瓦尔、时任财政部长阿科斯塔共同签

署行政令，批准《吸引影视投资法》条例，以推动更多影视投资项目进军哥市场，助力

哥、特别是大都会区以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该条例将自在官方公报公布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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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影视行业投资者将享受免除所得税、免税进口影视制作所需设备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 

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哥斯达黎加在全球参评的141个国

家和地区中，排第62位。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哥斯达黎加在190个

国家/地区中营商便利度排名第74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度全球创新指数》

显示，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哥斯达黎加综合指数排名第74位。 

2018年10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公布《哥斯达黎加独立200周年数字化转型战略4.0》

（原文链接：https://www.micit.go.cr/sites/default/files/estrategia-tdhcrb.pdf），旨在通过对

公共机构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截至2023

年底已有46个市政府同哥外贸促进局Procomer签署协议，开通投资单一窗口系统（VUI），

利用信息技术简化投资审批行政手续，促进地方经济。目前，VUI系统与16个国家部委

及24个政府公共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已帮助哥51个地方政府执行了78个行政流程。 

4.2 金融环境 

4.2.1 当地货币 

哥斯达黎加货币为科朗，可与美元自由兑换，欧元需到指定金融机构兑换。人民币

与科朗不可直接结算。 

1984年至2006年，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实行“爬行钉住汇率制”。2006年10月起，

实行“有限浮动汇率制”，允许汇率在500-866.05科朗区间内浮动。2015年1月31日，哥

斯达黎加中央银行宣布取消“有限浮动汇率制”，改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允许

中央银行在科朗汇率出现较大波动（上下幅度超过1%）时干预汇市，维护外汇市场稳

定。 

据哥央行数据，2024年美元对科朗平均汇率为1:515.1。自2022年6月以来，科朗兑

美元大幅升值，半年内美元兑科朗汇率贬值24%，使得哥成为世界上本币升值最快的国

家。 

表 4-1 2020-2024 年美元兑科朗汇率变动趋势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汇率（美元：科朗） 1:584.9 1:620.8 1:647.1 1:544.1 1:515.1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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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底哥15岁以上公民账户拥有率仍低于经合组织

平均水平（97.2%），但2021-2023年哥银行产品覆盖率约88%，高于2021年拉美及加勒

比地区平均水平（73.6%）。 

4.2.2 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哥斯达黎加无外汇管制，开设账户和获取金融服务都可在当地金融机

构进行，进口商向海外支付外汇无须审批，但金融监管严格。外资企业开设账户需提供

企业注册信息和金融监管局（SUGEF）批准函等材料。 

【外汇汇出】在哥斯达黎加注册企业，需缴纳30%的所得税。如有利润汇出，分两

种情形处理：（1）汇出到本企业名下的海外账户，不收取任何税费；（2）汇出到其他

主体名下（包括母公司）海外账户，收取15%的税费。 

【现金入境】外国人入境时，如携带1万美元以上现金或价值5万美元以上有价证券，

须向海关申报。 

4.2.3 银行和保险公司 

【中央银行】哥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e Costa Rica）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执行货

币和汇率政策，实施外汇储备管理，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稳定安全等。 

自1995年起，哥斯达黎加金融业逐渐放开，约一半的私有银行由外资控制，但国家

仍在金融领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金融体系比较稳固。 

【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为哥斯达黎加国民银行、哥斯达黎加银行。 

（1）国民银行（BANCO NACIONAL DE COSTA RICA）。成立于1914年10月9日，

是全资国有商业银行，是哥斯达黎加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主要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及

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信贷服务。 

2008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同哥斯达黎加国民银行签署了《4000万美元授信贷款协

议》；2020年7月，双方签署5000万美元贷款协议。 

（2）哥斯达黎加银行（BANCO DE COSTA RICA）。成立于1877年4月20日，是哥

斯达黎加第二大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从事贷款、经常性账目管理以及存款业务。目前，

该行在借记卡与贷记卡市场优势明显，有三家子公司，分别从事投资基金、股票交易以

及抚恤基金管理。该行国际化程度较高，除传统贷款业务，在信托等金融衍生品业务方

面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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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同哥斯达黎加银行签署了《开发性金融合

作协议》和《4000万美元授信贷款协议》，双方合作顺利。 

（3）国泰银行（BANCO CATHAY）。中美洲第一家华人控股的银行，隶属于国

泰金融集团，集团公司旗下其他四家子公司是：国泰信用卡中心、国泰股票交易中心、

国泰投资管理事业部以及国泰国际金融公司。该行的商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40%；其次

是服务业贷款，占28%。该行自2013年9月起提供人民币兑换业务。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于2012年同国泰银行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 

【中资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巴拿马设有中心工作组，兼管在哥斯达黎加的国

际合作业务。中国银行巴拿马分行也在积极开展对哥业务。 

【保险公司】国家保险公司（ Instituto Nacional de Seguros）、社保局（Caja 

Costarricense de Seguro Social）、Mapfre Seguros Costa rica、ASSA Compañía de Seguros

等。国家保险公司为国有企业，提供的保险类型为工伤意外险（强制性保险）；社保局

为政府部门，提供社会保险；其他商业性质私立保险公司提供针对个人和公司的商业保

险。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的要求和程序】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的所

需材料如下： 

表4-2  外国企业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所需材料 

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及其他需要在账户上签字人员的有效身份证明。 

由国家注册局（Registro Nacional）或者国家公证人出示的证明，证明中应写明法

定代表人的最新信息以及拥有超过10%股份股东的具体股份占有额。 

当法定代表人不居住在哥斯达黎加时，应指定一个居住在该国的代办人。 

占有股份超过10%的股东，应提供以下信息：姓名、国籍、出生地（指明国家）及

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性别、永久居住地详细地址、邮箱（如有）、电话号码、传

真（如有）、职业。如果还有其他独立经营公司的话，写明企业主名字或公司经营

性质，并写明是否是政治名人。 

居住地核查 

在客户申请开户表格中，需告知确切居住地址。如果所填地址不准确，银行有权向

客户申请居住地核查，如：请客户提交指明其住址的公共或私人服务收据、对客户

居住地的拜访等。 

存款证明 

当存款额超过两个月基础工资或1000美元时，需提供文件证明资金来源。例如：账

目认证文件、带有会计及法定代表签字的最近一段时期内部财务报表或审计过的财

务报表、资金周转情况等。 

对所提交的 身份证明必须在有效期内。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d6_PDt8XLAhXKkx4KHfQsDbUQFggaMAA&url=http://www.ccss.sa.cr/&usg=AFQjCNEhwvc0vaBlStg3TEj5QQzzNu1Iqw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d6_PDt8XLAhXKkx4KHfQsDbUQFggaMAA&url=http://www.ccss.sa.cr/&usg=AFQjCNEhwvc0vaBlStg3TEj5QQzzNu1I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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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或证件

的要求 

该账户只针对在哥斯达黎加有商业活动的公司。 

在商业活动运作过程中所有文件必须在有效期内，距离文件发出不得超过三个月。 

居住地房产所有人（当BN提出核查要求时）必须是申请法人的名字，如若不是必

须说明两者关系，如：代理人、承租人、合作伙伴、股东等。 

公司股票必须为记名股票。 

国外发来的相关文件（资金证明、股份证明、代理证明）必须经过合法认证。 

所有非西班牙语文件须附官方翻译件。 

资料来源：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商处收集整理 

4.2.4 融资渠道 

【融资方式】外国企业在当地融资可采取传统的申请银行贷款或发债等形式。如在

当地申请美元或科朗贷款，一般需要先在当地进行注册，借款人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选择

以下担保方式：（1）第三方开户银行提供担保；（2）固定资产担保，即拿在当地购买

的土地或房产等抵押。如满足担保条件，外国企业在贷款利率、期限等条件上享受同当

地企业同等待遇，公司介绍、组织架构、最近三年财务报表等材料是银行通常要求出示

的材料。如果是知名跨国公司，视情况而定，可免除上述担保条件，而采用公司自身信

用担保。中资企业尚不可使用人民币在当地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资合作。 

【资金成本】2024年10月，哥中央银行将哥基准利率由4.25%下调至4%。哥国有和

私有银行融资成本视央行基准利率和借方资信而定，通常私有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国有银

行利率，但手续相对更为简便，额度更为灵活。以中小企业贷款为例，哥斯达黎加银行

（BCR）现行贷款额度为1000至100万美元之间，利率分为：科朗贷款，前两年为固定

利率，之后为浮动利率；美元贷款，收入美元者利率为美元基准利率，收入非美元者利

率为美元基准利率+1%。哥斯达黎加对资本流入和流出没有限制，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当

地融资，也可以在境外融资，数额较大的投资往往进行海外融资，因为利率更低而贷款

额度更高。 

【保函】按照哥斯达黎加法律，项目保函需由本国银行或者在本国注册经营的国际

银行出具。不接受境外外国银行直接开具的保函。保函可以用保单代替，但同样保险公

司需是本国或者在本国注册经营的国际保险公司。当地银行出具保函需有信用额度，或

者提供与保额等值的资产或现金抵押。 

以哥斯达黎加Promerica银行和BCR银行为例。这两家银行都向中资企业开过投标保

函，其中Promerica银行为直开，但需要相应的反担保，可由中资企业母公司出具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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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业主执行保函的情况下，中资企业母公司将在限定期限内向该银行缴纳与保函金额

相等的现金，否则银行将收取高额利息（12%）。BCR银行开具转开保函，由中国的银

行出具保函，BCR银行原文转开。这两家银行都可以接受中国的银行出具的反担保，但

银行间担保的前提是两行之间有密押关系，因为Promerica银行与中国的银行间没有密押

关系，因此中资企业需提供其他形式的反担保。当地银行收取的保函费用通常为2%左

右，高于国内收费。 

【绿色债券】哥斯达黎加政府、商业银行或私人企业可以通过国家证券交易所发行

绿色债券，以获得其开展的绿色项目所需的部分或全部资金的融资或再融资。此外，银

行也提供绿色信贷服务。例如，Promerica银行提供绿色信贷服务，以支持在提高能源效

率、发展清洁能源、通过至少降低20%的能源（水或电）消耗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

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投资。 

4.2.5 信用卡使用 

信用卡使用率较高，中国发行的带有VISA（维萨）、MasterCard（万事达）等标识

的国际信用卡可以在哥使用。 

4.3 证券市场 

哥斯达黎加证券市场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1976年，哥斯达黎加国家证券交易所

（Bolsa Nacional de Valores）成立，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 

《证券市场监管法》（第7732号法律）是规范证券市场管理的主要法律。1998年，

哥证券监管委员会依据该法成立。 

根据哥斯达黎加证券市场2024年年报，哥国内上市公司共51家，交易额为328.4亿美

元。 

4.4 要素成本 

4.4.1 水、电、气、油价格 

哥水、电、气、燃油价格基本情况如下（按1美元=500科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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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哥斯达黎加工业用水价格（2025年2月1日起有效） 

用水量（立方米） 每立方米价格（科朗） 价格（美元） 

0-119 671 1.34 

120及以上 1433 2.87 

月固定费率：64583科朗（约合129.2美元）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公共服务监督委员会、国家自来水公司 

表4-4  哥斯达黎加生活用水价格（2025年2月1日起有效） 

用水量（立方米） 每立方米价格（科朗） 价格（美元） 

0-15 335 0.67 

16-30 379 0.76 

31-60 431 0.86 

61及以上 462 0.92 

月固定费率：6965科朗（约合13.9美元）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公共服务监督委员会、国家自来水公司 

表4-5  哥斯达黎加工业用电价格 

用电量（千瓦时） 价格（科朗每千瓦时） 价格（美元） 

0-3000  
117.18 

0.2 

多于3000 70.12 0.1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公共服务监督委员会、国家电力公司 

表4-6  哥斯达黎加生活用电价格用电量 

用电量（千瓦时） 价格（科朗每千瓦时） 价格（美元） 

0-140 65.97 0.13 

141-195  74.59 0.15 

196-250  86.71 0.17 

251-370  100.79 0.2 

371及以上 117.18 0.23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公共服务监督委员会、国家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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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哥斯达黎加燃料油价格 

品名 价格（科朗/升） 价格（美元/升） 

高级汽油（Super） 665 1.33 

91号汽油（Plus 91） 643 1.29 

柴油 530 1.06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公共服务监督委员会 

4.4.2 劳动力供求及工薪 

【劳动力供求】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中，哥斯达黎加在全球174

个国家（地区）中排名54位，名列拉美第2位，仅次于智利。哥斯达黎加劳动力综合素

质较高，资源充沛。截至2024年末，哥失业率为6.9%。 

【劳动力工薪】按照哥斯达黎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2024年哥斯达黎加最低月

工资为36.7万科朗（一般无技能劳动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最低月工资53.3万

科朗，中专毕业生月工资65.3万科朗，大学毕业生月工资78.4万科朗。当前，哥社保税

费（包含疾病和生育险SEM，残疾、死亡和养老险IVM等）缴纳比例为雇主承担占员工

工资14.67%的税费，雇员承担占自身工资的9.67%的税费；该比例有效期自2023年1月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 

社会保障和劳动部规定了2025年各职业最低工资，具体链接：https://drive.google.co

m/file/d/1wMKY6I_jXSrUtZ6jrhKmIlVP2ZCTvCi-/view 

【外籍劳务】哥斯达黎加对外籍劳务人员控制严格，一般只发给周边国家劳务许可。

签证办理审批严格，要求提供多种材料，手续繁琐。 

外籍劳工来自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巴拿马、哥伦比亚等国，主要从事家政、保安、

建筑、农业等。 

4.4.3 土地及房屋价格 

根据土壤情况、地理位置等条件，土地价格有所不同。首都圣何塞市中心平均地价

每平方米2500-3500美元，大都会区各地段每平方米售价300-3500美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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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建筑成本 

表4-8  哥斯达黎加主要建材价格 

名称 单位 价格（科朗含税价） 

钢条 根 2.92-59.77（美元） 

水泥 袋（50kg） 7128.1 

沙子 袋（45kg） 1175.2 

混凝土 袋（40kg） 3729 

两孔砖 块（12*20*40）   440.7 

瓷砖 箱（20cm×20cm） 9142.49 

资料来源：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2025年11月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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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法规政策 

本节所涉法律法规除特别标注外，均可在以下网址通过输入关键词或编号查找并下

载原文：http://www.asamblea.go.cr/Centro_de_informacion/Consultas_SIL/SitePages/Consu

ltaLeyes.aspx 

5.1 贸易法规和政策 

5.1.1 贸易主管部门 

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为外贸部。外贸促进局（Promotora del Comercio Exterior de 

Costa Rica, PROCOMER）作为哥斯达黎加公共、非国有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是支持

出口和外国投资的支柱。主要业务范围包括为企业设计协调相关出口和投资计划、为哥

外贸部在出口制度管理上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促进和保护哥对外贸易活动、集中和简

化进出口程序、跟踪对外贸易统计数据等。内设财务管理处、出口发展处、贸易投资便

利处、创新和电子化转型处、投资处、市场营销部等。 

5.1.2 贸易法规 

哥斯达黎加贸易法规很多，主要法规是《贸易法》（第3284号法律）。该法于1964

年5月27日生效，分别对公司设立、组织机构、合同、债券发行、财务会计以及破产清

算等方面做出规定。 

【进口规定】哥斯达黎加在进口方面还有以下规定： 

（1）海关手续。哥斯达黎加是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国，其海关法律框架基于中美洲

海关统一代码（CAUCA III），包括《海关总法》（1995年10月20日第7557号法律）和

《海关总法修正条例》（分别包含在2003年8月18日第8373号法律和2005年9月21日第

8458号法律中）。 

（2）海关估值。根据2000年9月5日第8013号法律，哥斯达黎加实行WTO海关估值

协议（CVA），并在2004年10月7日颁布的第32082-COMEX-H执行条例中加入了中美洲

海关货物估值法规的部分内容。 

（3）原产地规则。哥斯达黎加作为中美洲共同体成员适用原产地优惠政策，并对

加拿大、智利、多米尼加、墨西哥、巴拿马等国产品在贸易协定范围内适用原产地优惠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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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税。哥斯达黎加关税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进口税，其政策框架是中美洲关

税体系，采用HS分类代码，2007年1月1日起采用新版HS修正案；二是根据第6946号法

律实行的1%的附加税。 

（5）进口许可、限制及禁止。2001年，哥斯达黎加依据第7473号法律取消了进口

许可。2003年实施《进口关税配额分配总法》。最新版本为2018年10月修订版本，详见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

1=NRTC&nValor1=1&nValor2=88327&nValor3=115358&strTipM=TC 

（6）反倾销、反补贴、贸易保护。相关的法律框架基于WTO规定和中美洲公平贸

易有关规定。2017年，哥出台《贸易救济法》（第20.651号）和《反倾销、反补贴和保

障税反规避措施实施程序条例》（第40559-MEI号）。 

https://pac.cr/wp-content/uploads/2017/12/Proyecto-Ley-Defensa-Comercial-TEXTO-FI

NAL.pdf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param2=1&nValor1=1&nValor2=84657&nValor3=109319&strTipM=TC&l

Resultado=2&nValor4=1&strSelect=sel 

（7）技术标准。2024年4月24日，哥斯达黎加实施新版《质量体系法》（第10473

号，废除原8279号法律）。 

https://www.meic.go.cr/wp-content/uploads/2024/11/Ley-10473-SNC.pdf 

（8）检验检疫。《植物检疫法》（第7664号法律）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3939&nValor3=141979&param2=1&strTipM=TC&l

Resultado=2&strSim=simp 

《动物安全保护法》（第8495号法律）于2006年6月16日实施。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57137&nValor3=122508&param2=1&strTipM=TC&l

Resultado=4&strSim=simp 

【出口规定】在出口方面主要有以下规定： 

（1）最低出口价。2005年12月12日，通过第32837-MAG-MEIC-COMEX号法律对

香蕉实行最低出口价。第2762号法律对咖啡出口实行税收优惠价。1996年2月5日第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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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法律（《森林法》）规定了未加工原木出口的最低价计算方式。 

http://www.mag.go.cr/legislacion/2005/de-32837.pdf 

（2）出口禁止及限制。1996年2月13日，通过第7575号法律禁止出口特殊种类的原

木和木材。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1661&nValor3=131992&param2=1&strTipM=TC&l

Resultado=10&strSim=simp 

（3）出口税率优惠。1990年11月23日第7210号法律（《免税区体系法》）、2001

年6月18日第29606-H-COMEX执行条令、1995年10月20日第7557号法律（《海关总法》）

和1996年6月28日第25270-H执行条令。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60512&nValor3=68232&strTipM=TC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

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9596&nValor3=53057&strTipM=TC 

    （4）出口促进法。1972年12月22日第5162号法律。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5997&nValor3=6367&param2=1&strTipM=TC&lRes

ultado=4&strSim=simp 

（5）出口激励。1992年3月31日第7293号法律规定了相关出口免税政策。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32135&nValor3=92927&strTipM=TC 

5.1.3 贸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哥斯达黎加依据WTO农产品协议和部分多边自贸协定承诺实行关税配额。 

进口方面，哥斯达黎加于2004年12月取消所有的进口许可证及相关手续，仅在动植

物检疫和环保等方面保留特殊要求。哥斯达黎加禁止进口武器、军火、废轮胎和血液。 

出口方面，哥斯达黎加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大会”“控制有害废弃

物跨国转移及其处理巴塞尔大会”“关于危害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条约”的规定，对

涉及文化、艺术、考古和历史遗产的物品限制出口。 

相关具体信息和操作指南可参见哥斯达黎加外贸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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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mex.go.cr/contingentes/ 

5.1.4 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 

哥斯达黎加农畜牧业部下辖全国植物检疫署（SFE）和全国动物安全防护署

（SENASA）。卫生部主管食品安全。 

根据《植物检疫法》及第32994号执行条例规定，全国植物检疫署（SFE）负责植物

保护、植物及植物产品的进出口、颁发植物检疫证书、所有农用化学或生物产品的注册

和审批。SFE还有权禁止进口有潜在危害的上述货品或制品，并对农用转基因产品的贸

易和使用加以控制。 

依据《动物安全保护法》规定，全国动物安全防护署（SENASA）负责动物安全、

动物疾病防控和追溯、肉制品安全、动物饲料、兽药、转基因产品、有害物残留检验等，

并有权禁止进口有潜在危害的上述货品或制品。 

卫生检疫工作在边境、海关或其他由农畜牧业部指定的地点进行。植物性及动物性

产品均须接受检验检疫。植物、植物制品、植物性副产品、动物、动物制品、动物性副

产品在进口至哥斯达黎加时必须有由原产国相关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或动物检疫证书。

所有进口的转基因产品不仅要符合对进口产品的所有要求，还必须获得生物安全委员会

的认证。 

哥斯达黎加在所有的双边或地区性贸易协定中均加入了动植物检验检疫条款。这些

条款以WTO关于动植物检验检疫协议为参考并加以扩充。 

5.1.5 海关管理规章制度 

哥斯达黎加根据中美洲关税体系（SAC）对进口商品进行分类，关税分为进口税和

附加税。附加税的征收依据是第6946号法律，税率为1%，适用于所有进口货物，只有

少数例外（如：自贸协定涵盖的进口商品、WTO关于信息技术协议的商品、受惠于第6695

号出口加工区法案的商品、医疗手术设备及药品等）。除需特殊许可才能进口的部分动

植物产品、医疗产品和食品外，绝大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从价税，适用于CIF价。 

哥斯达黎加海关管理规章制度详情请参照： 

https://aduanafacil.hacienda.go.cr/aduanafacil/normativa-nacional-internacional 

哥斯达黎加的关税税率自2001年以来基本保持不变。详情请参照： 

http://www.pgrweb.go.cr/docsdescargar/Normas/No%209133-TLC%20CR-Peru/Versio

http://www.pgrweb.go.cr/docsdescargar/Normas/No%209133-TLC%20CR-Peru/Version1/ListaCosta%20Ric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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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ListaCosta%20Rica.pdf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规定的税率详见： 

http://fta.mofcom.gov.cn/gesidalijia/gesidalijia_special.shtml 

5.2 外国投资法规 

5.2.1 投资主管部门 

主管投资的政府部门是外贸部。主管投资的政府部门是外贸部。外贸促进局

（Promotora del Comercio Exterior de Costa Rica, PROCOMER）作为哥斯达黎加公共、非

国有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是支持出口和外国投资的支柱。主要业务范围包括为企业设

计协调相关出口和投资计划、为哥外贸部在出口制度管理上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促进

和保护哥对外贸易活动、集中和简化进出口程序、跟踪对外贸易统计数据等。内设财务

管理处、出口发展处、贸易投资便利处、创新和电子化转型处、投资处、市场营销部等。 

2023年8月31日，哥成立大都会区（GAM）以外的外国直接投资总统委员会 ，该机

构旨在促进哥斯达黎加大都市区以外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通过简化程序，改善基础设

施等措施，为希望在GAM之外投资的公司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该委员会由外贸部、

环境能源部、经济工业商业部等11个部委组成，由总统担任主席，Procomer担任技术组

秘书处。 

另外，哥还有一个发展倡议联盟（La Coalición Costarricense de Iniciativas de 

Desarrollo, CINDE）。该局是一家私营、非盈利投资促进机构，前身是哥投资促进局。

主要职能是吸引外国投资，为哥斯达黎加和外国企业寻找投资机会提供服务。其重点引

资领域为服务业、精密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并致力于加强促进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间联

系。服务内容包括提供企业投资需求信息、会议服务、通过哥投促局驻纽约办公室为企

业进入北美和其他国家市场提供便利、企业建立后提供运营及扩展贸易等战略咨询服

务。此外，哥投促局还积极参与国际性投资会展、论坛等活动。哥投促局内设投资促进

处、国际事务处、投资战略处、后续服务处等。 

5.2.2 外资法规 

哥斯达黎加未颁布单独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外国投资行为，而是在多项法律法规中对

国内外投资行为进行规范，例如： 

http://www.pgrweb.go.cr/docsdescargar/Normas/No%209133-TLC%20CR-Peru/Version1/ListaCosta%20Ric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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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促进法》（第6990号法律：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1388） 

——《保税区法》（第7210号法律：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11593）等。 

哥斯达黎加已加入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投资保护协定。 

——《吸引电影投资法》（第10071号法律：哥斯达黎加法律信息系统——Sistema 

Costarricense de Información Jurídica） 

5.2.3 外资优惠政策 

哥斯达黎加政府鼓励外国投资的措施主要是《保税区法》（第7210号法律）及其修

正案，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在保税区从事加工、制造、生产、改造、维修、出口服务等

行业的外国投资企业可以享受优惠措施，包括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免税，减免租赁税、

增值税等。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67099&nValor3=79355&strTipM=TC 

2023年2月21日，哥总统查韦斯签署9项行政令，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规范关于

提升地区竞争力、促进大都会区（GAM）以外地区投资法案（已于2022年5月颁布）的

实施，通过为在GAM以外地区投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优化一站式投资业务办理窗口

等措施吸引投资、促进就业、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 

5.2.4 投资行业的规定 

哥斯达黎加依据《宪法》规定对部分行业实行垄断经营，如原油及衍生品的进口、

提炼和批发销售、蕴藏煤矿、酒类生产、水电、铁路、港口、机场和保险等，而在其他

行业，如能源、运输、旅游等也有一些限制性措施。 

从2008年开始，哥斯达黎加相继颁布《电信通法》（第8642号法律）和《保险业市

场调整法》（第8653号法律），逐步开放电信和保险业市场。但外国公司要经营电信网

络或提供电信服务，需要获得由环境和能源部以及电信监管委员会的授权许可。同样，

外国公司要进入哥保险业市场，也要通过金融机构监督总局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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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地和垦殖法》（第2825号法律）欢迎外国企业和个人参与农业投资，

允许外资获得农业耕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未设置租赁经营期限。 

【林业】《林业法》（第7575号法律）欢迎外国企业和个人参与林业投资，允许外

资获得林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未设置租赁经营期限，但要求一次性最少投资10万美

元，符合相关规定的林业投资者可申请永久居留。 

【金融】金融机构监督总局（Superintendencia General de Entidades Financieras）是

哥斯达黎加金融业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金融业法规和指导方针，监督金融机构日常运转

等。主要法律法规有：1953年9月27日通过的《国家银行系统的组织法》、1972年9月22

日通过的《非银行类金融企业法规》、1994年4月24日通过的《企业组织的金融中介活

动规范》，2020年12月16日通过的《外国银行在哥斯达黎加注册的银行分行的责任和最

低义务的规定》等。 

金融业投资各项现行相关规定请参照： 

https://www.sugef.fi.cr/normativa/normativa_vigente.aspx 

【数字经济】哥斯达黎加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十分注重民众信息和个人隐私

安全的保护。2023年，哥斯达黎加科技和电信部发布《哥斯达黎加网络安全国家战略

（2023-2027年）》，旨在建立安全可靠的网络信息化体系，为民众创造安全、可靠的

网络信息环境。原文链接： 

https://www.micitt.go.cr/sites/default/files/2023-11/NCS%20Costa%20Rica%20-%2010

Nov2023%20SPA.pdf 

【文化】2013年，哥斯达黎加出台《2014—2023年文化权利国家政策》。哥斯达黎

加没有外资企业投资文化产业的相关规定。一般来说，当地没有过多区分对于文化产业

的投资是外资还是内资。2014年，哥颁布关于设立“创造和文化哥斯达黎加2030”国家

战略，旨在通过一系列融资工具、配套活动、人力资源发展、简化市场准入等政策促进

文化创业和社会文化发展；促进营商环境改善，通过放松监管、简化审批手续等促进文

化和创意产业投资。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90509 

5.2.5 投资方式的规定 

目前，哥斯达黎加对外国投资没有专门的法律。为吸引外资并给投资者提供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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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环境，哥斯达黎加加入了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外商（自然人和法人）可在哥斯达黎加进行直接投资，但只有在获得居留许可后才

能以个人名义进行银行操作及财务活动（购买不动产、股票或私人股份情况除外）。外

商较常用的是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可以是第三方公司代表、分公

司、子公司等方式，技术上不存在匿名投资者。除了通讯媒介业等领域对外资有限制外，

普通的股份交易或者持股比例没有限制。其他形式的投入，如实物投资，包括设备、不

动产、软件以及无形资产投资均可，但须遵守相关的税收管理规定。允许外商在政府批

准的经济特区进行房地产开发、投资设厂、进出口及转口贸易，并享受相关免税及其他

优惠政策。外商可以用二手设备进行投资，但该设备需符合海关有关二手设备进口的规

定，型号应符合环保要求。 

外商享受国民待遇，并受法律约束，所有外资企业都必须在当地登记注册，业务可

以通过新设、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展开。 

【外商并购当地企业的基本程序】并购双方或多方企业代表需聘请专业律师，准备

一份合同，确定并购条件、具体细节及执行方式。并购合同需要提交各并购公司合伙人

审议通过，并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按照各自企业章程规定的比例取得大多数股东的支持。

并购后形成的新企业承担并购前所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 

5.2.6 安全审查的规定 

在安全审查、并购、反垄断、经营者集中等方面的法律主要有： 

（ 1 ）反贩毒及关联交易、洗钱、恐怖融资及有组织犯罪法总条例（第

36948-MP-SJ-JP-H-S号行政令）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71828 

（2）8204号法。关于麻醉、精神药品、毒品及关联交易、洗钱及恐怖融资法（该

法此后通过9074号法进行修订） 

（3）7472号法。促进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法及25234-MEIC执行条例。 

该两项法律制定了反垄断规则，就公司兼并或收购违反市场自由竞争做出了限制。

法案实施以来，尽管预算及法律权限有限，促进竞争委员会（Comisión para Promover la 

Competencia, COPROCOM）仍惩处了超过150家合同违规企业及8家垄断市场的企业。 

国有公司股份不允许上市或者出售，必须保证100%国有，不允许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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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竞争法。促进竞争委员会是负责行业并购的监管机构。外资并购审查和

反垄断的主要依据是《促进竞争法》（第7472号法律），该法对外资进入哥斯达黎加市

场、参与市场竞争和企业并购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2012年10月，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

对《促进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法律于2013年4月5日生效。增加的主要内容为：

超过150万美元的并购案例，并购双方合同签署5天内，将交易情况通报哥促进竞争委员

会，若该会在30天内未给予回复，将视为“默认通过”（silencio positivo）。 

中资企业目前尚无在当地开展并购遭遇阻碍的案例。 

5.2.7 基础设施PPP模式的规定 

【适用范围】近年来，为减少财政赤字并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哥斯达黎加政府致力

于推广BOT/PPP模式，除由政府主导确定项目、完成可行性研究并进行公开招标的传统

模式外，还提倡“Private Initiative”新方式，即由私有企业自主确定项目、完成前期设

计方案、提交政府审核，待确定可行后再进行招标，以调动外国私有企业参与房建、道

路、污水处理、可再生能源等领域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哥斯达黎加BOT/PPP方式主要适用于铁路、码头、国际机场及相关公共工程和配套

公共服务，电力、医疗等领域以及利蒙、莫因、卡尔德拉、彭塔雷纳斯4个主要港口的

既有设施不在此列，适用领域仅在其新建或扩建设施部分。在哥斯达黎加开展BOT/PPP

的外资企业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巴西等国。 

【有关法规】1998年5月22日颁布的第7762号法令《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特许经营

法及实施细则》（LEY GENERAL DE CONCESION DE OBRAS PUBLICAS CON 

SERVICIOS PUBLICOS Y SU REGLAMENTO GENERAL）和第8643号法令《公共工程

和公共服务特许经营法及实施细则（修正案）》（MODIFICACIÓN PARCIAL DE LA LEY 

GENERAL DE CONCESIÓN DE OBRAS PÚBLICAS CON SERVICIOS PÚBLICOS, NO. 

7762）。 

2019年7月18日，哥斯达黎加时任总统卡洛斯·阿尔瓦拉多签署第9701号法令——

《公私合作高效模式增强法》（APPS）。该法令是对《公共服务特许经营法》的修改

和革新，旨在克服特许经营的弱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有效

合作，确保高效、透明和合理的资源配置，从而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的经营和发展。 

【主管部门】公共工程和交通部下属特许经营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CONCESIONES DEL MINISTERIO DE OBRAS PUBLICAS Y TRANSPORTES）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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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委员会技术秘书处负责具体实施。 

【基本程序】 

（1）项目兴趣方（单位或个人）向公共不动产管理部门提交项目申请，包括环境、

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可行性报告以及项目建设和开发计划。 

（2）管理部门对申请进行研究，如认为可行并符合公共利益，在1年内申请组织实

施项目招标。 

（3）公共工程和交通部特许经营委员会技术秘书处组织招标的相关活动和必要调

研，其中包括出席环境和能源部关于项目对环境影响的听证会以及向公共服务监管局

（AUTORIDAD REGULADORA DE LOS SERVICIOS PUBLICOS）关于项目收费及费

用调整方面的听证会，并确认上述两单位对此项目不持异议。 

（4）技术秘书处向特许经营委员会提交招标方案审批。 

（5）获得批准后，在官方公告（LA GACETA）上公布项目招标主要内容，并刊载

于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项目招标视为启动。 

（6）招标应本着效率、公开、平等、自由竞争的原则进行，竞标企业不应少于两

家。企业提交的标书包括公共管理部门的身份确认、工程或服务描述（设计技术参数以

及工程和服务实施、维护、开发等）、报价提交方式（时间和地点）、竞标保证金数额

和日期、标书解释和澄清日期、用于报价评审的相关资料（融资、技术、法律等）及计

算方式、项目经营商务条件及收费结构、违约处罚、合同草案等内容。应标文件应分为

技术部分和商务部分，同时分装在两个密封的信封内。技术部分获得通过后，才允许打

开商务部分的密封信封。 

（7）经过招标程序确定中标者后，中标者应在90个自然日内成立项目专营公司（为

有限责任公司，属哥斯达黎加本国企业），而后由该公司签署项目特许经营合同。特许

权所有人须持有10%-30%的资本金，其余部分（70%-90%）通过融资手段筹集。经营期

满后，项目专营公司在解除所有资产债务后自行解散。项目公司不一定为项目运营公司，

可另外聘用其他分包商。 

（8）特许经营期无统一规定，根据项目情况，一般为15-30年，但无论项目是否延

期，总计不得超过50年（含建设期）。 

【相关网站】公共工程和交通部特许经营委员会：www.cnc.go.cr；官方公报：

www.gaceta.go.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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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1）中水电国际公司参与建设的楚卡斯水电站项目，工程合同总额7510万美元，

项目由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以BOT的形式投资，哥斯达黎加国家电力公司为

最终业主。 

（2）莫因港集装箱码头项目，承建商为荷兰马士基港口公司（APMT），项目占地

80公顷，总造价13亿美元。2015年1月19日哥斯达黎加国家特许经营委员会（CNC）下

达开工令。 

5.3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2010年，哥斯达黎加科技和电信部成立网络安全国家委员会，负责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合理使用相关政策的设计规划。 

2023年8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公布《2023-2027 年数字化转型战略》（原文链接：

https://www.micitt.go.cr/sites/default/files/GobernanzaDigital/ETD%202023-2027%20V%20

FINAL%2030-08-2023_v2.pdff），旨在通过对公共机构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增强哥社

会经济发展潜力、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哥斯达黎加尚未针对外商投资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准入政策及优惠政策做出规定。 

5.4 绿色经济相关政策和法规 

哥斯达黎加通过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可为公私部门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提供融资。

详情请参考：https://cambioclimatico.go.cr/fondo-verde-del-clima/ 

哥斯达黎加政府主要在《2018—2050国家脱碳计划》框架内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2012年，哥斯达黎加开始实行碳中和国家计划（PPCN），主管部门为环境和能源

部，各组织、生产商、社团、教育机构等均自愿参与该官方机制，测算碳排放量，展示

减排成果，以达到碳中和目标。 

PPCN详情请参考：https://cambioclimatico.go.cr/programa-pais-carbono-neutralidad/ 

2024年，为了响应中美洲一体化使命，哥与其它七个成员国（伯利兹、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批准了五项能源协议，以

推进为人民提供可担负、安全、可持续、无污染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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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企业税收 

5.5.1 税收体系和制度 

哥斯达黎加税法基础法律为《税法典》（第4755号法令）。其他主要法规办法有：

《公共财政增强法》（第9635号法令）、《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41779-H号法令）、

《农牧业及兽医用投入品、非休闲渔业投入品管理条例及农牧业生产者登记制度》（第

41943-H-MAG号法令）、《农业特别税制自动登记程序、自愿退出及申报表使用指南》

（决议 DGT-R-20-2020）、《哥斯达黎加咖啡与蔗糖行业利润税特殊征税期的实施规定》

（决议 DGT-R-022-2020）。税种有：所得税、工资税、源头预扣税、侨汇税、增值税、

财产税、房屋交易税、市政税、利息税、红利税以及特殊制度下的农业税、二手商品税、

非酒精饮料税、烟草税、燃油税等近30种税种。 

《公共财政增强法》（第9635号法令）颁布后，哥斯达黎加税收年度调整为每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具体可参阅哥财政部官网： 

https://www.hacienda.go.cr/docs/FundamentoLegalDeRea.pdf 

5.5.2 主要税赋和税率 

【公司所得税】采取属地税制。在国外产生并汇回哥斯达黎加的利润，无须缴纳所

得税，只有在国内产生的利润才需纳税。无资本所得税。 

表5-1  哥斯达黎加公司所得税税率（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 

总收入（科朗） 净收入（科朗） 公司所得税税率 

总收入≤112,070,000 

0-5,687,000 净收入的5% 

5,687,000-8,532,000 净收入的10% 

8,532,000-11,376,000 净收入的15% 

11,376,000以上 净收入的20% 

总收入>120,582,000 --- 净收入的30%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财政部 

【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计阶梯方式计税，所得税从工资中扣除，并由公司代缴。2024

年月收入为929,000科朗及以下的，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无论是按月领薪还是按时收费，

其个人所得税均没有申报表。对于有符合条件的配偶和有子女的个人，夫妻双方一方每

月分别减少2620科朗和1730科朗税费。对于个人来说，扣除所有支出后的净收入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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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如下表。 

表5-2  哥斯达黎加个体户缴纳所得税税率（2024年1月1日—12月31日） 

净收入（每月，科朗） 所得税税率（%） 

0-929,000 免税 

929,000-1,363,000 10 

1,363,000-2,392,000 15 

2,392,000-4,783,000 20 

4,783,000以上 25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财政部 

【增值税】《加强公共财政法》实施一年后，哥斯达黎加财政部宣布于2019年7月1

日开始正式征收增值税，与此同时，自1982年开始实施的销售税停止征收。增值税的一

般税率为13%，部分课税对象的税率较低，还有部分课税对象享受免税优惠。 

表5-3  享受低增值税率的货物和服务 

税率（%） 货物和服务 备注 

4 

私人医疗服务 
获得授权的或者医疗卫生科学相关职业学校

下设的专业的健康中心提供的私人医疗服务。 

机票 
国内机票的税基为机票价值；国际机票的税基

为机票价值的10%。 

2 

药品 
在健康部注册登记并满足增值税法要求的国

内销售的药品。 

用于供人类消费的药品生产的原材

料、生产物资、机械设备及试剂等 
需要得到财政部的预先授权。 

个人保险费 
人身保险、意外险、私人医疗保险及旅行健康

保险等。 

私人教育服务 
不接受哥公共教育部或私立高等教育全国委

员会管理的私人教育机构。 

国立高等教育机构、教育基金、全国

校长委员会、国家高等教育认证系统

等机构的货物及服务的购买和销售 

用于自身发展需要的货物及服务的买卖，且需

要税务局提供的电子发票。 

1 

基本菜篮子 

享受免税至2020年6月30日。 用于基本菜篮子生产的机械设备、服

务或者其他生产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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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兽医以及非运动型垂钓的生

产物资 

0.5 注册认证的相关农产品  

  资料来源：哥斯达黎加财政部 

【资本所得税】具体细则详见： 

https://www.hacienda.go.cr/docs/EstudioImpuestoSobrelaRenta_HaciendaenAccion.pdf

【选择性消费税】选择性消费税适用于特定的进口商品或在本国由非技术工人制造的产

品。依据《选择性消费税增强法》（第4961号法律）及相应的关税商品分类，其计算方

法为某类商品销售总额乘以对应关税税率。如某商品在原材料或半成品阶段就已缴纳了

特许权税（无论在哥斯达黎加国内还是在海关），则无须另行缴纳。 

【印花税】依据不同种类文件，印花税税率有所不同。具体可参照印花税征收标准：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70852 

【其他税种】其他企业需缴纳的税种还包括：财产税0.25%、房屋交易税1.5%、市

政税0.3%、利息税8%-15%，以及最高不超过25%的红利税。 

此外，如果一家公司取得免息贷款，即被视为已向贷方支付13.7%的利息，贷方须

为此利息纳税。贷方和借款公司之间可签订合同，在合同中贷方宣布放弃利息。如果贷

方在国外且没有正式宣布放弃利息，借款公司则须支付利息部分15%的代扣所得税。 

对于抵押借款，如果贷方为外国公司或个人，或为未在哥所得税征收机构正式注册

的个人，须为借款产生的利息支付15%的代扣所得税。如果贷方为哥斯达黎加国内公司，

则无须支付该笔费用。 

董事参加董事会，每次最多有1000美元的所得为可扣除收入，但参会董事须缴纳

12.5%的代扣所得税。只有参加董事会的董事才能有此收入。 

哥斯达黎加公司获得的股息无须纳税，但非哥斯达黎加公司获得股息，则支付16.5%

的代扣所得税。 

税收相关具体信息可参阅哥财政部官网： 

https://www.hacienda.go.cr/InformacionTributaria.html 

5.6 特殊经济区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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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经济特区法规 

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扩大就业，1990年哥斯达黎加建立并实行了

保税区制度及法律框架，主要包括7210号法律及其修订文件，可在保税区企业联盟网站

获取法律文件。 

网址：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11593 

5.6.2 经济特区介绍 

哥斯达黎加全国7个省目前有68个保税区。截至2024年3月，保税区内共有注册企业

412家，主要为科技制造、服务业、生命科学等高附加值企业。保税区企业出口目的地

主要有美国、亚洲和欧盟。目前，少数旅哥华侨已在保税区内设有加工贸易型企业，但

尚无大型中资企业进驻。 

保税区内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包括：（1）免除与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包装材料、

机械设备、替换部件、油料等相关税收；（2）免除与出口或再出口相关税收；（3）免

除与资本和纯资产相关的税收及土地税；（4）免除购买商品或服务时的相关税收；（5）

免除与利润相关税收；（6）免除市政税及商业税；（7）前8年免除30%的所得税，后4

年免除所得税的一半。 

5.7 劳动就业法规 

5.7.1 劳动法的核心内容 

1943年哥斯达黎加颁布《劳动法》，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8045 

【雇佣合同】根据雇员人数，分为个人合同和集体合同。根据合同期限，又分为定

期合同和不定期合同；其中，定期合同又分为期限合同和特殊工作合同。书面合同并非

唯一合同形式。一旦一方提供服务或工作，另一方对此支付工资，双方即形成合同关系。 

【工薪】雇员工资不得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详见：https://app.powerbi.co

m/view?r=eyJrIjoiYjQ5NWI4NWMtMGEwMy00NDEzLTg4MDItYzY1MmNkNzI5YjR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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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CI6IjM1ZDRkMWFhLWFlYTItNDI3Ny1iMGUyLWJkNDM3OWQ2OGVkMiJ9 

【加班】在公司迫切需要的情况下，雇主提前通知雇员并给予相应报酬，雇员必须

加班；拒绝加班则被认为是严重过错和失职，如多次拒绝，雇主可辞退雇员，并无须赔

偿。但雇主要求雇员加班只能是临时行为，不能长期执行，而且每天加班不能超过4个

小时，否则构成违法。 

【社保】所有领取工资的雇员享有社会保障。具体可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网：

https://www.mtss.go.cr/tramites-servicios/calculadoras.html 

【休假】雇员每周工作时间48小时，每月应有1天休假；工作50个星期后，雇员应

有2个星期假期。雇主可以选择雇员休假的时间，并可要求将假期分两次休完，但分次

休假必须在原定假期前后时间的15个星期内休完。假期不包括周末和带薪节日。雇员如

在法定假日和周日工作，工资加倍。此外，普通雇员在4月2日和10月12日这两个假日无

论是否工作都要支付工资，按时计酬雇员除外。 

【保险】雇主必须为雇员投保个人伤害险（类似于工作赔偿金），而且只能向哥斯

达黎加国家保险公司投保。该险种费用视雇员工作性质而定，一般为工资的1%。 

【解雇】如果雇员被无故辞退，雇主必须支付假期薪金、解雇费、通告费、圣诞奖

金等补偿。如果雇员辞职或因过错被解雇，雇主无须支付通告费和解雇费但仍须支付假

期薪金和圣诞奖金。雇主必须在雇员被解雇前30天告知雇员本人。如果没有提前通告，

雇主须支付雇员30天的工资。如果雇主已于法定时间内提前通告雇员，自通告之日起30

天内雇主仍须支付基本工资，雇员每周有一天的带薪日可用于寻找新工作。 

解雇费最高为8个月。通告费和解雇费按照哥斯达黎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执

行。 

【试用期】雇员有3个月的法定试用期。在此期间雇员被辞退，雇主无须支付通告

费和解雇费；3个月后被辞退，雇主须按正式雇员的标准支付所有费用。家政服务的试

用期为1个月。 

5.7.2 外国人在当地工作的规定 

哥斯达黎加《劳动法》对外国人在当地工作规定非常严格，主要有以下规定： 

（1）关于外籍劳工雇佣比例规定。国内企业外籍劳工的雇佣比例不能超过10%，

即90%以上的雇员应为本土员工，本国公民薪酬所得占薪酬总额之比不得低于85%。 

（2）外籍劳工申请工作许可的要求。在哥外籍劳工必须向移民局（Direc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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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de Migración）申请工作许可证，否则被视为非法。工作许可分为特殊专业工作

许可、特殊项目工作许可以及跨境工作许可（仅针对周边国家），且只有获得居留许可

证的外籍公民才有资格申请该工作许可证，其申请过程漫长，一般需要1-3个月，最长

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需要重新审验更新。此外，科学家、专家、教师、技术人员、企

业或机构聘请的专职人员、本土企业或国际企业的管理人员与董事会成员等还可申请哥

临时工作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为1年，到期可申请更新。 

（3）可就业的岗位。为避免影响国内就业，外籍劳务不得从事本国公民能够承担

的工作。而对于本国公民不能承担的工作，如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种和特殊技能人员，

则可雇佣外籍劳务，但需获得特别许可。 

哥斯达黎加移民局对中国人务工限制非常严格，申请工作许可需要提供大量文件，

例如出生证明、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经济证明和职务证明等，且办理时间很长。 

5.8 外国企业在哥斯达黎加获得土地/林地的规定 

5.8.1 土地法的主要内容 

哥斯达黎加政府于1961年10月14日和1982年3月25日先后颁布2825号《土地和垦殖

法》和6734号《土地管辖法》，规定了全国农村土地的划分、归属、分配、开发、利用、

生产及交易模式，此外，还对自然资源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做了规定，旨在确保农民能够

公平、合理地拥有土地资源，避免土地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土地和垦殖法》链接网址：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32840 

《土地管辖法》链接网址：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2107 

5.8.2 外资企业获得土地的规定 

哥斯达黎加宪法规定，外资企业同本地公民享受同等权利，可自由买卖地产，一旦

购买土地即获得永久使用权。 

5.9 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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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证券市场管理法》未对外资参与当地证券交易做出特别的规定和约束。外资基

本上享受与本国资本同等的待遇，承担同等义务，其中主要包括： 

（1）除证券投资者外，其他任何直接或间接参与证券交易，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出

售证券的法人或自然人，均需按照哥斯达黎加证券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在全国证券及中

介记录上进行登记。该登记信息对社会公开。 

（2）经营证券交易，必须拥有并保持至少2亿科朗的最低资本。证券交易所利润的

10%必须上交证券管理委员会以形成法定储备基金，直至该基金达到证券交易所注册资

本的40%为止。 

（3）如果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购入哥斯达黎加全国证券及中介记录登记公司股票

10%以上，需向该公司、股票交易发生的交易所和证券管理委员会通报。 

原文链接网址：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29302 

5.10 环境保护法规 

5.10.1 环保管理部门 

（1）环境和能源部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主要职能是通过促进对国家自然环境相

关产品、服务、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国民生活质量，保证国家各

项发展活动和谐统一，保护自然。网址：www.minae.go.cr 

各部门联系方式：https://minae.go.cr/contactenos/ 

（2）国家环境技术秘书处（Secretaría Técnica Nacional Ambiental ，SETENA）隶

属于环境和能源部，具体负责环保工作，主要职能是研究、分析、评估、监控国民生产

活动对环境影响。 

电话：00506-2234-3420 

网址：www.setena.go.cr 

5.10.2 主要环保法律法规名称 

【《环境保护法》（LEY ORGANICA DEL AMBIENTE）】 

生效时间：1995年11月13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Valor1=1&nValor2=29302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Valor1=1&nValor2=2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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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加强人与自然的和谐，长期满足人类基础需要，努力预防对环境的破坏

或使其最小化，调节对自然产生影响的人类行为，保护环境，确定公共管理有关环境方

面的准则。 

https://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Valo

r1=1&nValor2=27738 

【《生物多样性法》（LEY DE BIODIVERSIDAD）】 

生效时间：1998年5月27日 

主要内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资源的可持续性使用，公平分配产生的相关利益和消

耗。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2=NRTC&nValor1=1&nValor2=39796&strTipM=TC 

【《饮用水法》（Ley General de Agua Potable）】 

生效时间：1963年10月2日 

主要内容：确定哥斯达黎加国内饮用水供应工程的计划、设计和实施公益性。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6825&nValor3=7296&strTipM=TC 

【《水法》（Ley de Aguas）】 

生效时间：1942年8月26日 

主要内容：调节水资源的利用。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11950&nValor3=91553&strTipM=TC 

【《森林法》（LEY FORESTAL）】 

生效时间：1996年 

主要内容：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及可持续利用的规定。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41661 

【《合理利用能源条例》（Reglamento para la Regulación del Uso Racional de la 

Energía）】 

生效时间：199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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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规定合理利用能源的调节要求和程序。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29536 

【《勘探和开采油气的权利转让和合同义务条例》（Reglamento de Cesión de Derechos 

u Obligaciones de Contratos de Exploración y Explotación de Hidrocarburos）】 

生效时间：1999年10月8日 

主要内容：勘探、开采油气权利的转让的要求和程序的规定。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9085&nValor3=52416&strTipM=TC 

【《油气法》（LEY DE HIDROCARBUROS）】 

生效时间：1994年5月3日 

主要内容：对石油及其衍生物的勘探和开采的发展、促进、调节、控制的规定。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21014&nValor3=22336&strTipM=TC 

【《野生动植物保护法》（LEY DE CONSERVACION DE VIDA SILVESTRE）】 

最新更改时间：1995年6月8日 

主要内容：哥斯达黎加境内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规定。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12648 

5.10.3 环保法律法规基本要点 

【水法】对公共河流或水源污染破坏的处理和赔偿标准如下：第10章第162条规定，

违反以下条款者将处以3个月至1年的监禁或者180万至720万科朗的罚款。 

（1）向公共水域倾倒制造金属、处理垃圾、生产染料的工业生产的废弃物以及任

何可能损害河道、造成水质污染、破坏渔业捕捞或者阻碍工农业生产等造成100万科朗

以上损失的其他废弃物。 

（2）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造成河流泛滥或者水库溃坝等引起超过100万科朗损失的

行为。 

如果上述两种行为造成动物死亡或者财产破坏将按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164条规定，如果第162条两款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没有超过100万科朗，将处以1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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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拘留或者6万至220万科朗的罚款。如果上述两种行为造成人员健康损害或者死亡、

动物死亡或者财产破坏，将按照《刑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165条规定，触犯上一章的前6条规定者将处以200万至500万科朗的罚款，罚款的

一半金额将归举报者所有。重犯者或砍伐的树木超过5棵者，将处以2至6个月拘留。 

【森林法】对破坏森林的处理和赔偿标准如下： 

第二章第57条规定，触犯本法形成犯罪。有触犯本法者，如为法人，其刑事责任由

法人代表负责，根据《民法》第1045条规定，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对生态环境造成损

害，需负民事责任。 

第58条规定，触犯以下条款者将处以3个月至3年监禁： 

（1）在保护区、森林法规规定下的树林或土地、国家或公共管理组织所属土地上

建造各类建筑，将被拆除非法建筑并无法获得相应赔偿。 

（2）把国家自然遗产土地和保护区资源用于各类不同用途。 

（3）不遵守森林禁令。第59条规定，故意造成森林火灾者，处以3个月至10年监禁。

第60条规定，因过失造成森林火灾者，处以3个月至2年监禁。 

第61条规定，以下行为将处以1个月至3年监禁： 

（1）未获取国家森林管理许可，擅自利用私人产业的一种或多种森林产品，或拥

有许可，但没有根据规定调整者。 

（2）未完成本法规定手续获取或加工森林产品者。 

（3）违反本法第19条，改变土地使用方式者。 

（4）以上三种情况，产品将被没收，等候司法当局处理。 

（5）盗取私人或国家森林产品，或运输私人或国家森林产品者。 

第62条规定，未经国家森林管理部门允许，私自在森林内修筑道路，或对森林进行

砍伐、运输林木者，其使用设备将予以没收，并由司法当局处理。 

第63条规定，违反以下条款者将处以1个月至3年监禁： 

（1）触犯本法第56条者。 

（2）未事先获得国家森林管理部门同意，造成树木死亡或损害。 

以上情况，产品将被没收，并等候司法当局处理。 

【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破坏野生动植物处理和赔偿如下： 

第90条规定，未经允许，擅自在公共保护区域或有特殊许可的私人区域采摘、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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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及其相关产品，将处以1万至4万科朗罚款，或2个月至8个月监禁，并没收相关物品。 

第91条规定，未经允许，擅自进出口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及其相关产品，将处以2

万至4万科朗罚款，或2至4个月监禁，并没收相关物品。 

未经允许，擅自进出口濒临灭绝的树木及其相关产品，将处以3万至5万科朗罚款，

或3个月至6个月监禁。 

第92条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交易、买卖、运输濒临灭绝野生植物及其相关产品，

将处以3万至6万科朗罚款，或3个月至6个月监禁，并没收相关物品。 

第93条规定，未经允许，擅自出口非濒临灭绝野生植物及其相关产品，将处以1万

至3万科朗罚款，或1个月至3个月监禁。 

哥斯达黎加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种类很多，但有些法律法规生效时间过早，相关经济

处罚和民事、刑事处罚规定已经不适合目前情况，法律法规上所规定的处罚内容也并未

修改，因此，具体处罚、处理情况最终需由环境法庭来判决。 

【碳排放】2011年，哥政府颁布《间接加热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规定》，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70715#ddown 

2016年，哥政府颁布《内燃机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监督管理规定》，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81619#ddown 

5.10.4 环境影响评估法规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非常复杂，根据法律规定，在哥开展的活动、项目、工程可分为

轻度环境影响、中度环境影响和高度环境影响三类。应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填写D-1或

D-2环境影响评估表并向国家环境技术秘书处（SETENA）提供环境处理方案或环境影

响研究。 

国家环境技术秘书处负责对外资开展投资或承包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审批，其他有资质的环评机构可受托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评提交后，国家环境技

术秘书处在30天内应给予回应。环评批复后，项目在实施前还需根据工程总投资额按一

定比例提交保证金。详细内容可参考国家环境技术秘书处网站和31849号行政法令。相

关规定可参考网址：www.setena.go.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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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反对商业贿赂规定 

反对商业贿赂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职人员反贿赂及非法获利法》（第8422号：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Valo

r1=1&nValor2=53738）： 

第2条规定，该法适用于所有国有和非国有公共管理机构和实体人员。 

第3条规定，公职人员的职责是为了满足公共福祉而服务。 

第8条规定，对向国家审计署举报在《刑法》（第4573号）规定的贿赂犯罪行为的

公民实行保护，对所有调查文件和其他证据实行保密政策。 

第12条、第13条规定，根据《中美洲反贿赂条例》第18条，通过相关检察机构，为

获得证据和实施必要的调查行动，检察机关可以提请国际协助和合作，同时适用于《条

例》生效的领土。 

第14条规定，总统、副总统、法官、部长、检察长、公共企业负责人等各类公职人

员不得从事本职业以外的其他自由职业。 

第20条规定，公务人员接受的礼节性馈赠，价值不得超过其基础薪水。 

第21、第22条规定，公职人员应当向总审计署申报其财产状况。申报应当在获得任

命后30天内进行。 

第29条规定，财产状况的申报内容包括不动产，如购入时间、卖方、位置、设施状

况等，也包括非固定资产，如取得薪酬的组织，各类债券、有价证券、储蓄等。 

第38条规定了对公职人员违反公务职责的行政处罚。 

第44条规定了对法人的行政处罚。 

第45、46、47、48条规定，对非法获利的公职人员，可判处3至6年有期徒刑；对申

报虚假信息的，可判处6个月至1年有期徒刑；对隐藏、转移、投资非法财产的，可判处

1至8年有期徒刑；对项目批准项目价格过高或过低的，根据价值高低，可判处3至10年

有期徒刑；对在建设公共项目中，参与伪造和操纵信息的，可判处2至8年有期徒刑；对

批准不适合实施的项目的，可判处1至3年有期徒刑；对公职人员施加影响，以不正当手

段获得项目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和不正当利益的，可判处2至5年有期徒刑；对向非本国

公职人员行使贿赂的，可判处2至8年有期徒刑。 

5.12 外国企业承包当地工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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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许可制度 

承包工程涉及到当地劳工法律、移民法律、商法和民法、海关法、税法、公共服务

监管法、公共管理法、建筑法、施工法、环境法、水资源法等，需要通过招标进行。建

筑工程需符合《建筑法》规定。所有的建筑工程均要提前获得工程所在地市政府所颁发

的许可（公共建筑或者政府修建的建筑除外，但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授权和监督）。 

《建筑法》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2=NRTC&nValor1=1&nValor2=36307 

哥斯达黎加对外国承包商（自然人和法人）承包工程项目没有特殊规定，但要求在

哥斯达黎加正式注册公司，而且公司至少有一名主要技术负责人在工程师协会

（http://cfia.or.cr/）注册或聘请一名注册工程师。只有在工程师协会注册的负责工程师有

权申请建筑许可授权，并有义务对工程进行监督。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业主方会派工程

监理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材料等进行监督。 

5.12.2 禁止领域 

对外商承包当地工程无禁止领域。但由于环境保护等多种原因，石油和矿业开采领

域很难进入。 

5.12.3 招标方式 

公共工程招标可分为国际招标和国内招标。任何国外企业均可参加国际招标，外国

公司如希望参加哥斯达黎加当地招标，则需要在哥斯达黎加国内注册公司。具体投标方

式按照招标的政府有关机构或招标公司的要求进行。招标方式请参见5.2.7内容。 

5.12.4 验收规定 

哥斯达黎加执行中美洲标准、美国标准和本国标准。关于质量验收，政府公共工程

法律要求保质期5年，隐性缺陷责任期10年。 

5.13 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5.13.1 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商标和其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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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法 

①《商标及其他标志法》（Ley de Marcas y Otros Signos Distintivos） 

生效日期：2000年2月1日 

主要内容：保护商标和其他标志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避免因不正

当竞争而受损。同时，为了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相互利益，该法还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

转让和推广，从而对社会经济福利和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做出贡献。此外，该法为保

证相关国际现行法律的有效执行提供保障。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5096&nValor3=72368&strTipM=TC 

②《知识产权执行程序法》（Ley de Procedimientos de Observancia de los Derechos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生效时间：2000年10月27日 

主要内容：该法作为工业产权注册处、作者权利和关联权利注册处以及其他相关知

识产权法律执行机构针对侵犯国际和国内现行知识产权法行为判罚的法律依据。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44448 

③《商标及其他标志法条例》（Reglamento a la Ley de Marcas y Otros Signos 

Distintivos） 

生效日期：2002年8月18日 

主要内容：该法主要是《商标及其他标志法》的补充，规定了商标及其他标志注册

程序。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60074 

（2）国际法 

①《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cuerdo sobre los Aspectos de los Derechos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relacionados con el comercio，ADPIC） 

加入日期：1994年12月26日 

https://www.wto.org/spanish/tratop_s/trips_s/t_agm0_s.htm 

②《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Convenio de París para la Protección de la Propie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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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del 20 de marzo de 1883） 

加入时间：1995年5月24日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s/ip/paris/ 

【专利、实用型号、工业设计和图案】 

（1）国内法 

①《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及实用型号法》（Ley de Patentes de Invención，Dibujos 

y Modelos Industriales y Modelos de Utilidad） 

生效日期：1983年6月23日 

主要内容：规定了有关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以及实用型号申请、保护等内容。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8148 

②《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及实用型号法15222号条例》（Reglamento n.°15222- 

MIEM-J a la Ley de Patentes deInvención，Dibujos y Modelos Industriales y Modelos de 

Utilidad） 

生效日期：1983年12月12日 

主要内容：作为《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及实用型号法》的补充规定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64014&nValor3=74014&strTipM=TC 

（2）国际法 

①《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Convenio de París para la Protección de la Propiedad 

Industrial，del 20 de marzo de 1883） 

加入时间：1995年5月24日 

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cuerdo sobre los Aspectos de los Derechos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relacionados con el comercio，ADPIC） 

加入日期：1994年12月26日 

③《专利合作条约》（Tratado de Cooperación en Materia de Patentes，PCT） 

加入日期：1970年6月19日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s/registration/pct/ 

（3）备用执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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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共管理基本法》（Ley General de la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生效日期：1978年5月2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13231 

②《诉讼民法》（Código Procesal Civil） 

生效日期：1989年11月3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81360 

【著作权及相关权益法】 

（1）国内法 

①《著作权和相关权益法》（Ley de Derechos de Autor y Derechos Conexos） 

生效日期：1982年10月14日 

主要内容：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保护哥

斯达黎加国籍作者和居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外国作者的著作权。外国人的作品在哥斯达黎

加境内受其作者所属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保护。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3396&nValor3=0&strTipM=TC 

②《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及实用型号法、诉讼民法修改

法》（ley de Reformas a la Ley de Derechos de Autor y Derechos Conexos, a la Ley de 

Patentes de Inverción, Dibujos y Modelos Industriales y Modelos de Utilidad y Código 

Procesal Civil） 

生效日期：2000年1月31日 

主要内容：该法是对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发明专利、工业图案和型号及实用型号法、

诉讼民法的修改和补充。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30876&nValor3=32608&param2=1&strTipM=TC&lR

esultado=1&strSim=simp 

③《知识产权法执行条例法》（Ley de Procedimientos de Observancia de los Derechos 

de Propiedad Inte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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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2000年10月27日 

主要内容：有关各类知识产权法的执行条例法规及程序。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44448 

（2）国际法 

①《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Tratado de la OMPI sobre Derecho de Autor, 

WCT） 

加入日期：2000年2月2日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s/ip/wct/index.html 

②《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Tratado de la OMPI sobre la 

Interpretación o Ejecución y Fonogramas, WPPT） 

加入日期：2000年1月31日 

https://www.wipo.int/treaties/es/ip/wppt/index.html 

5.13.2 知识产权侵权的相关处罚规定 

根据《知识产权执行程序法》，有关知识产权侵权处罚规定如下： 

【商标和其他标志侵权处罚】 

（1）伪造商标或其他标志导致损害注册商标或其他标志持有者权利的，处以1至3

年监禁。 

（2）贩卖、获取、提供已注册商标设计或样本，导致损害注册商标或其他标志持

有者权利的，处以1至3年监禁。 

（3）在市场上出售假冒已注册商业名称的其他公司产品的，处以1至3年监禁。 

（4）利用或废除地域标签或原产地名称，以产地、生产商和销售商身份等方面欺

骗公众，损害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原产地标志使用及确认的权利的，处以1至3年监禁。 

【保密信息权利侵权处罚】 

（1）未经商业或工业秘密持有者以及由于职业、职位、合同关系等特点所公认的

保密信息持有者的允许，擅自传播商业或工业秘密的，处以1至3年监禁。公务员泄露保

密信息的，除监禁外，解除公职1至2年。 

（2）通过非法或不正当手段获取保密信息的，处以1至3年监禁。 

【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侵权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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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许可，擅自表演、传播受保护的艺术或文学

作品的，处以1至3年监禁。 

（2）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许可，擅自公开、传播受保护的音像、广播

作品，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3）在版权局注册他人受保护的文学、艺术、音像、广播作品的，处以1至3年监

禁。 

（4）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许可，刻录、复制受保护的文学、艺术、音

像作品，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5）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许可，刻录、复制、传播受保护表演或演奏

作品、广播或卫星节目，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6）出版或印制超过与作品作者所签协议规定的作品数量，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

3年监禁。 

（7）把他人受保护作品作为自己的作品或第三者作品，更改作品题目或内容后出

版，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8）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许可，采用、改编、翻译、修改、摘要他人

受保护文学或艺术作品，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以教学为目的，对文学作品、科技杂志章节引用摘要，但不以营利为目的，并注明

信息来源者，不受惩罚。 

（9）贩卖、提供销售、储存、销售、进出口文学、艺术、音像盗版作品，损害著

作权的，处以1至3年监禁。 

（10）未经作者、权利持有者或其代表许可，擅自租借或出租他人文学、艺术或音

像作品，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11）未经法定经销商许可，任何生产、进口、销售或者提供卫星节目解码装置或

系统出售、租借的，将处以1至3年的监禁。 

（12）未经授权，在任何情况下，篡改、删除、破坏文学、技术、表演、演奏权利

持有者设置的为防止盗版和向公众发行的技术保护措施的，处以1至3年的监禁。 

（13）未经授权，篡改或删除受著作权及其他相关权利保护的电子版著作，造成损

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专利权侵权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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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冒专利产品，损害真正合法权利持有者权利的，处以1至3年监禁。 

（2）在第三者面前谎称享有专利权、使用权或其他相关权利，对真正合法权利持

有者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3）未经专利持有者许可，未持有许可证或授权，擅自制造已在哥斯达黎加申请

专利权及使用权的产品，对真正合法权利持有者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4）未经持有者许可，未持有许可证或授权，擅自使用在哥斯达黎加注册和受保

护的工业图标、型号，对真正合法权利持有者造成损害的，处以1至3年监禁。 

（5）贩卖、提供销售、储存、销售、进出口具有发明、工业图标和型号、使用等

专利权产品的盗版产品的，处以1至3年监禁。 

5.14 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及适用法律 

外资企业在哥斯达黎加解决商务纠纷的主要途径有： 

（1）若母国与哥斯达黎加已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按协定条款解决。 

（2）依照商务合同约定诉诸第三方仲裁（如英国DAB、DRB等），亦可选择国际

仲裁（CIADI）和异地仲裁机制，但耗时耗资巨大。也可寻求哥斯达黎加公立民事调解

和仲裁机构（如哥斯达黎加商会、哥斯达黎加—美国国际贸易仲裁中心、拉美企业仲裁

中心等）解决，耗时相对较短，一般需8至10个月。 

（3）提请哥斯达黎加本国法院予以解决，但受理程序复杂，往往耗时4至7年才能

做出判决。  

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不同，解决纠纷一般适用国际商法、哥斯达黎加法律或第三方法

律（例：美国纽约州法律）。 

哥斯达黎加商事仲裁相关法律主要有： 

（1）《基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规则的国际商事仲裁法》，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70344&nValor3=0&strTipM=TC 

（2）《哥斯达黎加贸易商会调停和仲裁中心仲裁条例》，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84216&nValor3=108575&strTipM=TC 

【案例】1993年，加拿大INFINITO公司进入哥斯达黎加进行金矿勘探，项目环评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84216&nValor3=108575&strTipM=TC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aram1=NRTC&nValor1=1&nValor2=84216&nValor3=108575&strTip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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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以及特许开发权获得政府批准，2008年10月，哥斯达黎加时任总统阿里亚斯签署法

令承认项目符合国家利益。但2010年4月，哥宪法法院表示反对项目实施。2010年5月，

时任总统钦奇利亚上台伊始即签署政令，禁止审批新的金矿项目。2010年11月，哥斯达

黎加诉讼法庭宣布取消项目特许开发权，并驳回INFINITO公司要求按《加哥双边投资

保护协定》条款处理分歧的上诉。2013年10月，INFINITO公司宣布将向国际争端投资

解决中心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哥斯达黎加政府赔偿9200万美元勘探开发阶段投入，同时

就未来盈利损失索赔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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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哥斯达黎加开展投资合作的手续 

6.1 投资注册企业需要办理的手续 

6.1.1 设立企业的形式 

哥斯达黎加允许外商以如下形式设立企业：代表处、分公司或子公司。 

以子公司形式新设企业的，主要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一般合伙公司和

有限合伙公司4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为最常用形式。 

6.1.2 注册企业的受理机构 

哥斯达黎加发展倡议联盟、外贸促进局可为拟在哥斯达黎加登记注册的外国个人和

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国家注册局（Registro Nacional）负责企业公共注册。企业注册指南原文链接： 

    http://www.registronacional.go.cr/personas_juridicas/ 

6.1.3 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在哥斯达黎加注册企业的主要程序： 

【确定公司名称】登记发起股东的身份资料（发起股东最好为哥斯达黎加人，但外

国人亦可），确定公司名称。 

【公共登记注册】 

（1）发起股东应到公证处（Public Notary）对公司名称和拟使用商标的唯一性进行

验证，提交完成申请公司代码（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Number）所需公共文件。 

（2）在《官方公报》中登载注册文件摘要，同时出示刊登费用的支付凭证。 

（3）在哥斯达黎加银行或其当地代理与分支机构中存入首批股本金（Equity 

payment），通常为100-1000美元现金不等，直到完成注册登记后方可取出；同时，根据

《税法》第二条关于公共注册的要求，在上述银行存入印花税或注册登记费。 

（4）公司注册人将公证机构编撰的公共文件、印花税支付凭证、标明注册文件摘

要、已公布的公证材料和支付文件以及新公司及经营管理人员的所有相关信息资料提交

到商业注册局。多数情况下，公司登记注册可以在15至30天内完成。 

【进行其他法定登记】新公司必须向财政部所得税办公室进行税务登记，承诺作为

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在国家保险公司进行保险登记，为公司雇员投保职业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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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在社保局进行社会保险登记，为公司雇员支付社保费用。 

【申请各类许可】根据经营范围的不同，需要申请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和外国

公司代理许可证、环境许可等。 

中资企业应聘请当地合格的商务律师办理企业登记注册各项手续。 

6.2 承揽工程项目的程序 

6.2.1 获取信息 

哥斯达黎加各种招标信息会在相关招标单位的网站或全国性报纸上公布，有些项目

会在招标前召开发布会，向感兴趣的公司发布招标信息。主要渠道有： 

——电力及电信工程：  

https://www.grupoice.com/wps/portal/ICE/Transparencia/compras 

——工程、基础设施、医疗卫生、铁路交通等各领域公共采购招标项目： 

https://www.sicop.go.cr/ 

——应急管理： 

https://www.cne.go.cr/transparencia/compras_contrataciones/licitaciones/index.aspx 

6.2.2 招标投标 

哥斯达黎加《公共采购法》（Ley General de Contratación Pública）规定，哥斯达黎

加中央政府牵头的基础设施项目均需通过国内或国际公开招标，招标程序的安排和实施

会通过相关机构（公共工程部、各国有银行等）或国有公司（ICE、AYA、各国立大学

等）进行。参加哥斯达黎加各类公共招标须在有关招标单位进行注册，进入供货商名录

后即可参加投标。通常向招标单位直接索取标书即可，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哥斯达黎加《公共采购法》将两国政府间项目作为例外，允许两国政府间就此类项

目进行议标。但是，由于公开透明原则以及公共舆论影响，该模式的应用实例非常少。 

根据哥斯达黎加的惯例，一旦项目授标，招标单位或业主单位应提供或办理项目实

施所需的一切许可，承包商则需满足招标文件的各项法律及财务要求。 

《公共采购法》原文链接：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n

Valor1=1&nValor2=94469 



66   哥斯达黎加（2025年版） 

 

6.2.3 政府采购 

各公共部门必须按照哥斯达黎加规划和经济政策部以及财政部发布的预算、薪酬和

用工政策等制定年度预算，预算案必须通过内外部双重批准，内部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审

批，外部是由总审计署审批。预算案获总审计署批准后，各公共部门才能依法支出。总

审计署定期和不定期对各部门开展全面或专项审计，依法监督政府采购、签署重要合同

等行为，对使用国有资产不当等行为进行问责和处罚。 

政府采购相关规定详见：https://www.observatoriocomprapublica.go.cr/ 

6.2.4 许可手续 

政府对投标企业没有强制性要求，但是标书中会对应标人提出资质要求（如资本金、

是否在哥斯达黎加注册、符合某种安全标准、施工经验等等）。 

承包建筑工程的外国公司，需在工程师协会注册，并根据具体承包项目种类，雇用

已在工程师协会正式注册的相关工程师（如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土建工程师等）

作为工程负责人员，建筑图纸需要经过在工程师协会注册的设计工程师签字和市政府批

准，并购买建筑安全保险、工程保险和人员保险等，才能开始施工。 

6.3 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 

6.3.1 申请专利 

国家注册局工业产权处（El Registro de la Propiedad Industrial）负责专利申请事项。

哥斯达黎加加入了《保护知识产权巴黎公约》，在哥斯达黎加注册的发明专利，自注册

之日起，享有20年保护期。 

参见哥国家注册局官网：http://www.registronacional.go.cr/personas_juridicas/ 

6.3.2 注册商标 

工业产权处负责商标注册工作。经工业产权处注册的商标和其他显著标志受到法律

保护，保护期为10年，到期后可不限次数延期，每次延期的保护时间为10年。 

具体规定详见《商标和其他显著标志法》和《商标和其他显著标志法条例》。 

http://www.pgrweb.go.cr/scij/Busqueda/Normativa/Normas/nrm_texto_completo.aspx?p

aram1=NRTC&nValor1=1&nValor2=45096&nValor3=72368&strTip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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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npdigital.com/centroinforegistral/registros/propiedad%20intelectual/pi_nor

mativa/decretos/Reglamento%20a%20la%20Ley%20de%20marcas%20y%20otros%20signos

%20distintivos%201.pdf 

6.4 企业在哥斯达黎加报税的相关手续 

6.4.1 报税时间 

法定纳税年度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得税报税时间为次年1月1日至3月15日。

增值税的报税时间为次月15日前。 

6.4.2 报税渠道 

纳税企业可以直接向税务局或通过电子税务平台

（https://atv.hacienda.go.cr/ATV/login.aspx）提交纳税申报单，并自行在授权银行办理纳

税。 

6.4.3 报税手续 

纳税企业提交纳税申报单，必须缴纳全部应纳税额。 

6.4.4 报税资料 

所需提交的材料主要是纳税申报单。 

所得税计算方法详见： 

https://www.hacienda.go.cr/docs/InfografiaPagosParciales2022.pdf 

6.5 工作准证办理 

6.5.1 主管部门 

内政、警察和公共安全部下属移民局负责工作许可的颁发。 

6.5.2 工作许可制度 

移民局发放临时性、售后事务、边境居民、商务访问、家政服务、企业法人聘请专

职人员、个人聘请专职人员、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个体户、特定项目人员、

汇款人员、哥斯达黎加机构因安全问题特殊聘请人员、艺术家体育家及表演家14种工作

https://www.hacienda.go.cr/docs/InfografiaPagosParciales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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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获得相关许可的外籍公民方可在哥工作。 

6.5.3 申请程序 

临时工作许可由企业提交申请，符合以下条件的个人可以获得哥斯达黎加临时工作

许可：科学家、专家、教师、技术人员、企业或机构聘请的专职人员、本土企业或国际

企业的管理人员与董事会成员。 

临时居留许可由企业申请，在当地注册过的外国企业可申请此类工作许可。 

6.5.4 提供资料 

申请工作许可需要提交的资料根据许可类型不同，具体内容请见哥斯达黎加移民局

网站： 

https://migracion.go.cr/Paginas/Categor%c3%ada%20Migratorias%20%28Extranjer%c3

%ada%29/Primera%20Vez/Residencia-Temporal.aspx 

6.6 能够给中资企业提供投资合作咨询的机构 

6.6.1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地址：Embajada de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del cruce de Santa Marta carretera hacia el 

Cristo de Sabanilla 900 metros a mano derecha, Sabanilla, San José, Costa Rica 

邮件：cr@mofcom.gov.cn；oficinaeccr@gmail.com 

网站：cr.mofcom.gov.cn 

6.6.2 中国贸促会驻哥斯达黎加代表处 

地址：De la casa de Don Oscar Arias en Rohrmoser, 300 metros sur y 100 metros este, 

San José, Costa Rica 

邮箱：P.O. Box 531-1007, 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00506-2296 5935 

传真：00506-2296 5934 

电邮：ccpitcr@ccpit.org 

6.6.3 哥斯达黎加驻中国大使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齐家园外交公寓6-1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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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embcr-cn@rree.go.cr，concr-cn@rree.go.cr（领事处） 

 

哥斯达黎加驻上海总领馆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西楼702室 

电话：021-6289-8368 

传真：021-6289-8369 

邮箱：concr-sh@rree.go.cr 

 

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上海办事处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西楼702室 

电话: 021-6103-7298 

传真: 021-6103-7393 

邮箱：china@procomer.com 

6.6.4 哥斯达黎加投资服务机构 

【哥斯达黎加发展倡议联盟】 

地址：Plaza Roble, Edificio Los Balcones 4th Floor, Guachipelin,Escazu，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00506-22012800 

传真：00506-22012867 

网址：www.cinde.org 

邮箱：invest@cinde.org 

【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 

地址：Escazú, sobre Autopista Próspero Fernández, costado oeste del Hospital Cima, 

Complejo Plaza Tempo, piso 3, San José, Costa Rica  

电话：00506-25054700 

网址：www.procomer.com/ 

邮箱：info@proco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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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资企业在哥斯达黎加开展投资合作应注意的问题 

7.1 境外投资 

中资企业要认真做好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哥斯达黎加国情，准确把握政治和经济形

势；正确认识哥斯达黎加不同机构职能和相互制衡关系，做到心里有数；对哥斯达黎加

部分政府部门效率不高应有足够思想准备，切忌急于求成；中资企业要承担必要的社会

责任，遵纪守法，坚决杜绝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在当地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做好交友

工作，夯实企业和项目在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关注当地舆情，拓展信息渠道，及时准

确地采取相应对策；聘请资深专业律师，为开展业务和维护权益保驾护航。要特别注意

以下问题： 

（1）2022年6月以来，哥斯达黎加本币科朗对美元大幅升值，中资企业应注意规避

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 

（2）中国普通公民申请哥斯达黎加签证时间较长，一般仅能获得30天的停留时间，

抵达后应及时办理当地的工作许可或临时居留许可。 

（3）持美国（不含过境签证）的有效多次往返入境签证（B1/B2）可直接入境，无

需办理哥斯达黎加签证，入境后可在哥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能超过该签证的有效日

期。 

（4）从黄热病疫区国家赴哥人员，应持有效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否则将被拒

绝入境。 

哥斯达黎加认定的黄热病疫区国家详见： 

https://www.crhoy.com/nacionales/desde-hoy-es-obligatoria-la-vacuna-contra-la-fiebre-a

marilla-esto-es-lo-que-debe-saber/ 

（5）近年来，哥斯达黎加偷窃和抢劫的发案率显著上升，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应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6）哥斯达黎加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运转体系，政府资源有限，公共支

出不足；议会对政府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力常受到党派或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重大项目

推进缓慢甚至无疾而终；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会受到

影响；部分公共部门办事效率低，审批程序繁琐费时，且相互间缺乏协调和沟通。 

（7）近年来，哥斯达黎加政府在保持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降低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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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就业岗位等方面遇到严峻挑战，财税改革举步维艰，行政管理效率不高、基础设施

老化和经营成本攀升，影响了其国际竞争力。 

7.2 对外承包工程 

中资企业在哥斯达黎加承包工程须注意的问题有： 

（1）语言问题 

哥斯达黎加要求所有招标文件应为西班牙语，中资企业常因文件语言表述水平欠佳

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2）承揽工程的方式 

哥斯达黎加项目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业主自筹、信托融资以及特许经营；实施企业通

过公开招标确定。为防止腐败同时最大限度减低成本，哥斯达黎加很少采用EPC模式，

而是将设计、供货、施工等部分通过分段招标的方式实施，造成项目规模不大但周期长，

且脱节式分段招标易造成施工隐忧。信托融资要求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必须对哥方资信

和财务状况、项目盈利预期和潜在风险有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设计好贷款结构和还款

担保。 

（3）劳务问题 

哥斯达黎加对外籍务工人员限制严格，办理签证时间较长。哥斯达黎加保护本国劳

工权益，对当地用工比例有明确规定。哥斯达黎加法律规定雇佣员工须保证社会福利齐

全，辞退员工需支付相应补偿。当地经验丰富的高级技工数量不多，难以满足大型工程

项目的需要。 

（4）项目规划小、要求高 

在哥斯达黎加登记注册的建筑公司有1000余家，但多数企业规模较小。哥斯达黎加

工程项目规模不大但规范标准高，项目金额低于很多中资企业的预期。 

哥斯达黎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HSE），项

目成本较高，也容易影响工程进度，增加了部分中资企业的适应难度。 

（5）行政事项耗时长 

在哥斯达黎加承揽工程所涉及的工程许可证、CFIA注册申请等政府许可繁琐耗时。 

（6）做好调研 

由于国情、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提醒有意赴哥斯达黎加承揽工程项目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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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哥国市场及文化背景做好深入调研。 

7.3 对外劳务合作 

由于哥斯达黎加驻华使馆对中国劳务人员签证发放手续繁杂、要求严格，建议企业

至少提前3个月备齐赴哥斯达黎加签证申请材料，以免因难获签证导致人员无法到位而

影响业务进度。中资企业应依法签订劳务合同，及时申办劳务许可，为劳务人员办理各

种保险，加强人员日常管理，抓好安全生产，杜绝非法滞留情况的出现。此外，哥斯达

黎加移民局办理工作许可耗时较长，且最长有效期为1年，曾有企业因未能及时办理或

按时年检导致人员非法滞留，建议企业在人员抵哥后及时为其申请工作居留，并按时做

好延期工作。中方人员应遵守哥斯达黎加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宗教、风俗

和生活习惯，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同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规范言行，遇有问题

时及时向有关部门申诉，依法维权，切勿采取过激行动。 

7.4 防范投资合作风险 

在哥斯达黎加开展投资、贸易、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事前调

查、分析、评估相关风险，事中做好风险规避和管理工作，切实保障自身利益。包括对

项目或贸易客户及相关方的资信调查和评估，对投资或承包工程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商业

风险分析和规避，对项目本身实施的可行性分析等。建议相关企业积极利用保险、担保、

银行等保险金融机构和其他专业风险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保障自身利益。包括贸易、投

资、承包工程和劳务类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身安全保险等，银行的保理业务和福费

廷业务，各类担保业务（政府担保、商业担保、保函）等。 

建议中资企业在哥斯达黎加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过程中使用中国政策性保险机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的包括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保障产品；也

可使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提供的商业担保服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具

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政策性保险公司，是中国唯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金

融机构。公司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保险产品包括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

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融资担保等，对因投资所在国（地区）发生的国有化征收、汇

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违约等政治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风险保障。了解相关服

务，请登录该公司网站地址：www.sinosur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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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没有有效风险规避情况下发生了风险损失，也要根据损失情况尽快通过自身

或相关手段追偿损失。通过信用保险机构承保的业务，则由信用保险机构定损核赔、补

偿风险损失，相关机构协助信用保险机构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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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资企业在哥斯达黎加如何建立和谐关系 

8.1 处理好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 

哥斯达黎加被誉为“拉美民主样板”，实行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公平、

透明、法制”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新闻媒体享有高度自由，发挥社会监督职能，被称

为“第四权力”。政府行政公开透明，常常在社会和媒体面前“无密可保”。中资企业

在开拓市场时，应正确认识和把握哥斯达黎加政治和社会特点，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遵纪守法，坚决杜绝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在当地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同时，做好交友

工作，夯实企业和项目在社会各阶层的认同感，不能仅局限于交好少数政府或议会要员，

还应注意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业务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8.2 妥善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1）知法。了解劳工法律，在律师指导下处理相关事务。 

（2）守法。严格遵守雇佣、薪酬、解聘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3）沟通。指定有经验且社会关系广泛的职员与工会组织保持经常性沟通，了解

员工思想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和谐。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凝聚员工的智慧和创造

力。 

（5）尊重。哥斯达黎加工会在劳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中资企业应充分尊重当

地工会，建立友好平等对话机制。 

【案例】华为公司采取聘请当地人力资源公司与公司本地员工签订合同、并由其作

为本地人力资源事务全权代理的做法，处理与员工及工会相关事宜，避免了因劳资关系

与工会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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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哥斯达黎加公司 

8.3 密切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哥斯达黎加民众对中资企业态度总体友好，对中国员工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表示钦

佩。中资企业应尽量做到： 

（1）入乡随俗，增进了解。尊重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杜绝破坏环境、侵犯隐私、

不文明行为等现象，入乡随俗，学习当地语言，增进与当地居民交往。 

可在项目驻地设立开放日，邀请附近社区居民到企业参观做客，展示中资企业文化

和理念，增进了解。 

（2）让利于民。根据所处社区情况特点，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与当地居民友好相

处，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特别是在项目土建分包方面，尽可能聘用当地员工，避免产

生就业矛盾。 

【案例1】华为公司每年例行举办1-2次履行社会责任及回馈当地社会的活动，主要

针对未成年人及教育领域，并积极邀请当地居民参加。 

【案例2】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在分包承建哥斯达黎加楚卡斯电站项目实施

过程中，因采取修筑道路、改建房舍、建设水井、捐赠医疗设备等一系列便民措施而受

到附近民众的交口称赞，双方人员互帮互助，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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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1）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哥斯达黎加大部分居民信仰天主教，应尊重当地

宗教习惯，不能随意拿宗教信仰开玩笑，在宗教仪式场所保持肃静尊重，切忌大声喧哗

围观。 

（2）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当地人吃饭时不要强行劝酒，各人随意为佳。不要打

听个人隐私，如情感、工资收入等方面问题。根据场合恰当着装，忌赤膊、衣冠不整或

穿拖鞋出入公共场所。哥斯达黎加有严格的禁烟规定，务必注意吸烟场合。不要随地吐

痰。 

【案例】华为公司由法务和本地人力资源公司共同负责法律事宜。社交和商务场合

严格遵守当地法律，遵循当地公开透明及公正原则。 

8.5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哥斯达黎加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绝不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并制定了严格的法

律法规，是以生态保护而闻名的绿色国度。中资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切实依法经营，认真履行环境影响评估、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义务。 

【案例】中国港湾承建32号公路改扩建项目中，严格遵守当地环保规定，由专业部

门派专业人员安全转移施工中发现的树懒、蜥蜴等动物。 

8.6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哥斯达黎加法律法规对企业社会责任没有明确要求，但中资企业应注重树立良好的

社会形象，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应深入了解哥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项目所在地社区

民意，承担必要的民生投入，造福当地民众。要注意当地对就业、纳税、环保、安全、

劳工等方面的合理诉求，秉承和谐共赢的发展理念，入乡随俗，安全生产，绿色经营。 

【案例1】2019年11月27日，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援哥项目管理单位现场

管理组、施工技术组和哥斯达黎加卡尼亚斯市政府、AYA 公司，共同在卡尼亚斯市安

东尼小学组织“爱心”传递活动，卡尼亚斯市长费尔南多受邀与当地近900名师生及家长

共同参加此次活动。 

【案例2】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020年3月18日，中国和哥斯达黎加举行新冠疫情

专家视频连线会议。上海市疾控中心、华山医院的中方专家、哥斯达黎加国家社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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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儿童医院的专家，以及哥斯达黎加外交部代表共20余人通过网络与会。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哥斯达黎加）为这次视频会议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2020年3月23日，中国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新冠肺炎防控经验交流视频工作会议举行，中方专家和25个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的政府官员及专家与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哥斯达黎加公司）为哥方连线

提供技术支持。 

【案例3】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哥斯达黎加）持续通过“未来种子”、华为ICT学院、

女性奖学金等项目建设本地ICT人才生态；通过声学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金刚鹦鹉栖息

研究及保护生态多样性行动。 

上述公司的惠民做法在当地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8.7 懂得与媒体打交道 

（1）加强正面宣传。应有意识地与当地主流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可

采取邀请参观、主动供稿、新闻发布等多种形式，做好公关工作，加强对中资企业文化

和项目社会效益的正面宣传。 

（2）重视危机公关。由于缺乏深入了解，中资企业在推进项目时经常会遇到媒体

或社会的质疑。这时，不宜一味排斥媒体追问，应分析问题所在，搜集证据，在专业人

士或公关公司的指导下，在尊重事实、以理服人的基础上通过媒体向社会及时说明真相，

增信释疑，避免事态发酵恶化。 

8.8 学会和执法人员打交道 

哥斯达黎加法制健全，警察、工商、税务、海关、劳动等政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贪污腐败现象很少。中资企业应建立健全依法经营的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必要的法律

常识培训，做到知法守法，合理应对。 

遇有政府人员执行公务时，首先应要求执法人员出示身份证件和执法手续，如必要，

记录重要信息，供日后维权申诉之用；态度不卑不亢，积极配合执法，必要时应有律师

在场陪同处置；如遇不公正待遇，不要与执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更不可一走了之或行贿

解决，应留存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申诉；正当处罚及时缴纳；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保存

好重要文件供查验使用。 

【案例】华为公司要求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和规定，并安排专门的法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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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统一负责与相关执法部门打交道。 

8.9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百花齐放大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资企业走出的

步伐，中资企业在哥斯达黎加开展投资合作过程中应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深与当

地社会的和谐关系。 

【案例】华为公司以本企业产品作为奖品，赞助孔子学院“汉语桥”比赛和华人庙

会，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也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 

8.10 其他 

中资企业应与中国或当地的其他企业同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企业在积极努力拓

展市场的同时，应时刻自律，不仅应尊重当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要求，更要与中国

同行和谐相处，有序竞争，注重中资企业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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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资企业/人员在哥斯达黎加如何寻求帮助 

9.1 寻求法律保护 

企业应依照哥斯达黎加法律法规在当地开展业务，在资深律师指导下，通过法律手

段解决纠纷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9.2 寻求当地政府帮助 

（1）哥斯达黎加外贸部，电话：00506-25054000 

（2）哥斯达黎加外交和宗教事务部，电话：00506-25395391；00506-25395383 

（3）哥斯达黎加内政、警察和公共安全部，电话：00506-25864000；00506-26000000 

（4）哥斯达黎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电话：00506-25420000 

（5）哥斯达黎加移民局，电话：00506-22998100 

（6）哥斯达黎加民事服务局（Dirección General de Servicio Civil de Costa Rica），电

话：00506-25868300 

9.3 取得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 

在哥斯达黎加中国公民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及时向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领

事部申请领事保护。中国公民在哥斯达黎加境内的行为主要受国际法及当地法律约束。

遇有中国公司（包括触犯当地法律的中国籍公民）在当地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有责任在国际法及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保护。 

（1）报到登记。中资企业应该在进入哥斯达黎加市场前，征求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

馆经济商务处意见；注册之后，按规定到使馆经济商务处报到备案，并保持与使馆经济

商务处的联络。 

（2）及时沟通。遇有重大问题和事件发生，应及时向使馆报告；在处理相关事宜时，

要服从使馆的领导和协调。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及时向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经济

商务处报告，在使馆统一领导下，妥善做好应对和善后工作。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相关信息如下： 

电邮：chinaemb_cr@mfa.gov.cn 

网站：http://cr.china-embass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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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san-jose@csm.mfa.gov.cn 

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领保应急电话及领事咨询邮箱： 

电话：00506- 89827147 

邮箱：san-jose@csm.mfa.gov.cn 

9.4 建立并启动应急预案 

（1）定期对所属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2）投入必要经费用于购置

安全设备和购买人身保险。（3）客观评估周边环境的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建立应急预

案，责任落实到人，定期演练，查找漏洞。（4）遇有突发事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第

一时间拨打当地应急电话求助（报警电话911，红十字电话128），同时向中国驻哥斯达

黎加大使馆及国内总部报告，组织人员迅速有序撤离危险处境，做到忙而不乱。 

9.5 其他应对措施 

中资企业可向以下单位咨询业务信息： 

（1）哥斯达黎加外贸促进局 

网址：www.procomer.com 

    电话：00506-2505 4700 

电邮：info@procomer.com 

（2）哥斯达黎加发展倡议联盟 

网址：www.cinde.org 

电话：00506-2201 2800 

传真：00506-2201 2867 

电邮：invest@cinde.org 

（3）哥斯达黎加工业商会（Cámara de Industria de Costa Rica） 

网址：www.cicr.com 

电话：00506-22025600 

电邮：cicr@cicr.com 

（4）哥斯达黎加贸易商会（Cámara de Comercio de Costa Rica） 

网址：https://camara-comerc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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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0506-4052 4400 

（5）哥斯达黎加出口商会（CADEXCO） 

网址：https://www.cadexco.org/ 

电话：00506-2528 5810 

电邮：atencionasociado@cadexco.org 

（6）哥斯达黎加私企商协会联盟（UCCAEP） 

网址：www.uccaep.or.cr 

电话：00506-8506-8521 

传真：00506-2221-7230 

电邮：uccaep@uccaep.or.cr 

（7）哥斯达黎加食品工业商会（CACIA） 

网址：www.cacia.org 

电话：00506-2220-3031 

传真：00506-2220-3070 

电邮：cacia@cacia.org 

（8）哥斯达黎加建筑商会（CCC） 

网址：www.construccion.co.cr 

电话：00506-2545-4444 

电邮：camara@construccion.co.cr 

（9）哥斯达黎加建筑师协会（CFIA） 

网址：www.cfia.or.cr 

电话：00506-2103-2200 / 2103-CFIA（2342） 

（10）哥斯达黎加外贸商会（CRECEX） 

网址：https://crecex.com/ 

电话：00506-2253 0126 

（11）哥斯达黎加咖啡研究所（ICAFE） 

网址：https://www.icafe.cr/ 

电话：00506-2243-7800 

http://www.cac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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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1 哥斯达黎加部分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一览表 

（1）总统府（Ministerio de Presidencia），网址：www.presidencia.go.cr 

（2）外交和宗教事务部（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y Culto），网址：

www.rree.go.cr 

（3）财政部（Ministerio de Hacienda），网址：https://www.hacienda.go.cr/index.html 

（4）外贸部（Ministerio de Comercio Exterior），网址：www.comex.go.cr 

（5）规划和经济政策部（Ministerio de Planificación Nacional y Política Económica），

网址：www.mideplan.go.cr 

（6）内政、警察和公共安全部（Ministerio de Gobernación, Policía y Seguridad 

Pública），网址：https://www.seguridadpublica.go.cr/ 

（7）公共工程和交通部（Ministerio de Obras Públicas y Transporte），网址：

www.mopt.go.cr 

（8）经济、工业和商业部（Ministerio de Economía，Industria y Comercio），网址：

www.meic.go.cr  

（9）农畜和牧业部（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网址：www.mag.go.cr 

（10）环境和能源部（Ministerio de Ambiente y Energía），网址：www.minae.go.cr 

（11）司法和和平部（Ministerio de Justicia y Paz），网址：www.mjp.go.cr 

（12）卫生部（Ministerio de Salud），网址：www.ministeriodesalud.go.cr 

（13）科技和电信部（Ministerio de Ciencia, Tecnologia y Tecnología），网址：

www.micit.go.cr 

（14）公共教育部（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Pública），网址：https://www.mep.go.cr/ 

（1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Ministerio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l），网址： 

https://www.mtss.go.cr/ 

（16）文化和青年部（Ministerio de Cultura y Juventud），网址：www.mcj.go.cr 

（17）住房和居民安置部（Ministerio de Vivienta y Asentamientos Humanos），网址：

www.mivah.go.cr  

（18）体育和休闲部（Ministerio de Deporte y Recreación），网址：ttps://www.ic

oder.go.cr/ 

（19）旅游局（Instituto Costarricense de Turismo），网址：https://www.ict.go.cr/es/ 

http://www.presidencia.go.cr/
http://www.rree.go.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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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2 哥斯达黎加中资企业协会及主要企业一览表 

中美洲中资企业协会秘书处（中国贸促会驻哥斯达黎加代表处） 

负责人戴高生 

电话：00506-22965935 

哥斯达黎加主要中资企业： 

（1）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姜县 

电话：00506-63809852 

（2）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于小睿 

电话：00506-6347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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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之《哥斯达黎加》，对中资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到哥斯达黎加开展投资合作业务时普遍关注的投资合作环境进行了客观介绍；针对

中资企业到哥斯达黎加开展业务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了提示。希望本《指南》能成

为中资企业走进哥斯达黎加的入门向导，但由于篇幅有限，加之不同投资者所需信息各

异，本《指南》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企业投资决策的全部依据。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组织协调《指南》编制工作。本《指南》由中国驻哥

斯达黎加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编写，参加2025年版更新、撰稿工作的人员分别为：俞善君

（参赞）、杨鑫莹（二秘）和太名（随员）。商务部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的研究

人员对本《指南》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商务部美大司的同志对文中相关内容提出了

宝贵意见。 

中美洲中资企业协会所属会员企业为本《指南》的编写提供了大力支持。在编写本

书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中国外交部、中国海关、哥斯达黎加国家统计机构，以及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公开信息，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如发现文中有误或对内容有疑问，请联系对外投资

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编制办公室，邮箱：chinaofdi@cait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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